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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因應萬物聯網的願景以及自動駕駛趨勢的發展方向，於 109 年起本公司專注投入研發

團隊建置自駕車平台所需的 AI 決策系統，並已展開商業化發展的第一步，於 111 年成功與

台積電合作在其園區提供員工交通接駁服務，是自駕營運第一個商用落地的典範。茲將 113

年度營業成果及 114 年度營業計畫說明如下。 

一、113 年度營業概況 

(一)113 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 444,187 仟元，較 112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 505,480

仟元，衰退 12.13%。 

(二)預算執行情形：不適用。(本公司 113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 

(三)營業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分  析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財務結

構(%) 

負債佔總資產比率  15.86 18.90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2,976.30 2,012.16 

獲利能

力 

資產報酬率(%)  6.43 4.96 

權益報酬率(%)  7.75 5.93 

純益率(%)  18.50 12.06 

每股稅後盈餘(追溯前)  1.47 1.20 

(四)研究發展狀況 

113 年度本公司主要的研發成果如下： 

項目 說明 

自駕車營運商業

落地 

精進自駕技術，搭配無人載具科技創新沙盒到各場域中，陸續

完成：台積電南科廠區自駕接駁、新北淡海智駕電動巴士環線

多車服務等計畫，確保自駕技術的可靠性和實用性。 

商業車隊管理平

台整體解決方案 

擴充貨運和環保商業車隊管理平台的功能，支援更綠能、永續

及數據決策的交通運輸解決方案。 

二、114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及公司發展策略 

(一)重要之產銷政策及經營方針 

本公司在長期累積海量交通大數據後，建立了電子地圖/導航軟體與車載系統

及智慧交通系統整合服務之優勢產品，形成公司營收的鐵三角。而此三個領域，近

年來隨著物聯網議題和 AI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都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形成三

大領域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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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車聯網生態圈：以 AI 技術進行資料採集、辨識和建置高精電子地圖，提

高生產效率並降低維護成本；擴大訂閱式導航用戶的基礎，帶領及養成用戶對於車

聯網資訊之需求。 

商車管理生態圈：提供適合營業主操作的車隊管理產品，結合 3D 圖台達成決

策輔助功能；橫向擴大產品用戶群，由專業特定的導航服務，降低商車駕駛用 路時

之負擔。 

自駕營運生態圈：複製服務營運 Know-how，加速商業落地及場域複製，協助

更多廠區業者達成綠能運輸之需求，解決現有廠區人員移動之困難，並持續拓展國

內指標型營運商機，同時放眼國際需求視野，積極參與各項交流合作。 

(二)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本公司長期深耕國內電子地圖資料庫，營運較不受全球貿易戰火影響。整體而

言，台灣地區之電子地圖產業因市場規模關係，最多只能成為寡佔市場。在汽車導

航圖資的主要競爭者皆來自國際廠商，市場則為車廠的前裝導航圖資需求。本公司

因此長期著眼在後裝市場聯網車機之耕耘。 

另全球自駕車議題發酵，但在自駕車所需的重要基礎決策層「高精地圖」上，

國內至今仍未制定可遵循之規範，對於自駕車上路之政策規劃也仍止於紙上談兵階

段，因此，不論在技術發展的投入或是未來自駕車應用市場的開拓上，都是影響商

業營運的因素。 

面對全球淨零排碳以及 ESG 成為顯學之趨勢，在電動車發展的相關應用服務則

可為本公司帶來另一個綠色經濟的成長動能。 

就整體經濟環境而言，[資料即服務](Data as a Service, DaaS)的時代已經

來臨，本公司即應用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慧分析能力，提供各項資訊服務，並持續

投入研發經費維繫競爭力。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14 年度整體營運策略目標訂定如下： 

成為物聯網時代的 AI 智能交通大數據應用服務領導廠商！ 

展望 113 年，本公司的營運主力除了以連網服務所需要的即時性與穩定性系統

管理能力做為競爭力基礎外，並持續推展車聯網服務擴大市佔率為主要業務目標。

此外，並持續高效整合與經營自駕車場域的經驗，及自駕車測試營運路線的推進，

複製營運管理模式，積極拓展商業應用之落地；配合政府智慧交通政策，建構一個

面向智慧城市需求的車隊營運管理平台，以成為公司下個階段的營運支柱。 

本公司亦將以永續經營為目標，戮力在經理管理上恪守誠信經營、永續發展之

公司治理的價值觀，以維持長期競爭力，並獲取股東的支持與認同！ 

 

      敬祝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皆如意。 

 

                                                      董事長：柯應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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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治理報告 

一、董事、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料： 

(一)董事資料                              114 年 3 月 24 日；單位：股 

職

稱 

國籍 

或註 

冊地 

姓名 
性別 

年齡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初次選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偶、未成年子

女現在持有股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

及其他公司之職

務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關係之其他主

管、董事或監察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數 

持 股

比 率 
職稱 姓名 關係 

董

事

長 

ROC 
柯應鴻

(註 1) 

男 

56-60 
113.5.24 

3

年 
96.12.20 5,818,039 11.35% 6,399,842 11.36% 328,626 0.58% - - 

台灣大學森林系 

勤崴國際科技(股)

公司總經理 

勤崴科技(股)公司

總經理 

中華民國航測學會

工程師 

金采新能源科技

(股)公司董事 

勤崴國際科技

(股)公司永續長 - - - - 

董

事 
ROC 

蔡楚卉

(註 1) 

女 

56-60 
113.5.24 

3

年 
113.5.24 599,436 1.17% 669,379 1.19% - - - -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

士 

勤崴國際科技(股)

公司協理 

勤崴國際科技

(股)公司協理 

- - - - 

董

事 

ROC 

中華電

信(股)

公司 

 113.5.24 
3

年 
97.2.26 11,563,467 22.56% 12,719,813 22.58% - - - - - - - - - - 

ROC 

代表

人： 

張本元

(註 1) 

男 

61-65 
113.5.24 

3

年 
112.7.18 - - - - - - - -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

工程博士 

中華電信企業客戶

分公司總經理 

中華系統整合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是方電訊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資拓宏宇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緯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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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籍 

或註 

冊地 

姓名 
性別 

年齡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初次選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偶、未成年子

女現在持有股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

及其他公司之職

務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關係之其他主

管、董事或監察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數 

持 股

比 率 
職稱 姓名 關係 

董

事 

ROC 

中華電

信(股)

公司 

 113.5.24 
3

年 
97.2.26 11,563,467 22.56% 12,719,813 22.58% - - - - - - - - - - 

ROC 

代表

人： 

王景弘

(註 1) 

男 

61-65 
113.5.24 

3

年 
112.9.6 - - - - - - - -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

電機學院博士 

中華電信研究院副

院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

協會(TTIA)理事 

- - - - 

獨

立

董

事 

ROC 
王志隆

(註 1) 

男 

56-60 
113.5.24 

3

年 
110.7.22 - - - - - - - -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碩士 

晶焱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稽核主管 

聯寶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泰豐輪胎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 - - - 

獨

立

董

事 

ROC 
王偉彥 

(註 2) 

男 

56-60 
- 

3

年 
110.7.22 - - - - - - - -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專任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電機工程學系

專任教授 

台北青年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監察

人 

- - - - 

獨

立

董

事 

ROC 
黃秀谷

(註 1) 

男 

71-75 
113.5.24 

3

年 
112.5.19 - - - - - - - -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

科學碩士 

中華精測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 - - - - 

獨

立

董

事 

ROC 
林懿貞 

(註 1) 

女 

56-60 
113.5.24 

3

年 
113.5.24 - - - - - - - - 

英國 University of 

Hull 管理博士 

國立臺南大學經營

與管理學系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經

營與管理學系教

授 
- - - - 

註 1：113 年 5 月 24 日改選就任。 

註 2：113 年 5 月 24 日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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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持股比例 

中華電信(股)公司 

交通部 35.29%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95% 

中國信託商銀受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員工持

股會信託財產專戶 
3.97%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58%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中華電信存託憑證專戶 2.4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06%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2.03% 

勞工保險基金 1.34%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3%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 0.83% 

註：資料來源為上市櫃公司之 112 年度年報。 

 

(三)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法人名稱 法人之主要股東 持股比例 

交通部 不適用 不適用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部 100.00%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註：資料來源為上市櫃公司之 112 年度年報或經濟部商業司之公司登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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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董事所具備之專業知識及獨立性之情形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柯應鴻 

(註 1) 

1. 學歷：台灣大學森林系 

2. 現職：勤崴國際科技(股)公

司董事長 

3. 經歷：勤崴國際科技(股)公

司總經理、勤崴科技(股)公司

總經理 

4. 具備五年以上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

須之工作經驗 

5. 專長：經營管理、營運判

斷、危機處理、競爭策略、具

有豐富產業知識及國際市場觀 

1. 為本公司前十名之自然人股

東。 

2. 兼任本公司永續長。 

3. 其餘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所列之獨立性要件核實，

仍符合相關獨立性要求。 

0 

蔡楚卉 

(註 1) 

1.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教育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 

2. 現職：勤崴國際科技(股)公

司協理 

3. 經歷：勤崴國際科技(股)公

司總經理特助 

4. 具備五年以上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

須之工作經驗及專業資格 

5. 專長：經營管理、營運判

斷、危機處理、具有豐富產業

知識及國際市場觀 

1. 兼本公司協理，具經理人身

分之董事。 

2. 為本公司前十名之自然人股

東。 

3. 其餘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所列之獨立性要件核實，

仍符合相關獨立性要求。 

0 

中 華 電 信

(股)公司代

表人：張本

元 

(註 1) 

1.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資訊

工程博士 

2. 現職：中華電信(股)公司企

業客戶分公司總經理 

3. 具備五年以上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

須之工作經驗及專業資格 

4. 專長：科技專業能力、營

運判斷能力 

1. 中華電信(股)公司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 5%以上之法人股

東，為本公司第一大股東。  

2. 張本元先生以中華電信(股)

公司指定代表人就任董事。  

3. 其餘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所列之獨立性要件核實，

仍符合相關獨立性要求。 

0 

中 華 電 信

(股)公司代

表人：王景

弘 

(註 1) 

1.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資訊

電機學院博士 

2. 現職：中華電信研究院副

院長 

3. 具備五年以上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

須之工作經驗及專業資格 

4. 專長：科技專業能力、營

運判斷能力 

1. 中華電信(股)公司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 5%以上之法人股

東，為本公司第一大股東。  

2. 王景弘先生以中華電信(股)

公司指定代表人就任董事。  

3. 其餘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所列之獨立性要件核實，

仍符合相關獨立性要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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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王志隆 

(獨立董事) 

(註 1) 

1. 學歷：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碩士 

3. 經歷：曾任職四大會計師

事務所 

4. 擔任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召

集人 

5. 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委

員 

6. 為會計師高等考試及格，

並具備五年以上商務、法務、

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須之

工作經驗及專業資格 

7. 過去曾任職四大會計師事

務所，亦曾擔任多家上市櫃公

司之獨立董事，對於審計會計

之監督重點，具備相當豐富之

專業經驗 

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董事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之，本公

司於董事會成員之提名與遴選

時，已取得每位董事提供的書

面聲明、工作經歷、目前在職

證明，及親屬關係表，以核實

確認本身、配偶及其三親等以

內親屬相對於公司的獨立性。

本公司另經核實左列三位獨立

董事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

間，皆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所

訂資格要件，且獨立董事皆已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賦

予充分參與決策及表示意見之

權力，據以獨立執行相關職

權。 

2 

王偉彥 

(獨立董事) 

(註 2) 

1. 學歷：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2. 現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專任教授 

3. 擔任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委

員 

4. 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委

員 

5. 具備五年以上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

須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

講師以上之工作經驗及專業資

格 

6. 長期擔任社團法人監察

人，並嫻熟產官學合作經驗 

0 

黃秀谷 

(註 1) 

1.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管理

科學碩士 

2. 擔任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委

員 

3. 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召

集人 

4. 具備五年以上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

須之工作經驗及專業資格 

5. 曾擔任上櫃公司董事長，

擅長經營管理、營運判斷、危

機處理、競爭策略、具有豐富

產業知識及國際市場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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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林懿貞 

(註 1) 

1. 學歷：英國 University of 

Hull 管理博士 

2. 現職：國立臺南大學經營

與管理學系教授 

3. 擔任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委

員 

4. 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委

員 

5. 具備五年以上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

須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

講師以上之工作經驗及專業資

格 

6. 專長領域為電子商務、顧

客關係管理、協同商務、高科

技行銷管理，並嫻熟產官學合

作經驗 

0 

註 1：113 年 5 月 24 日改選就任。 

註 2：113 年 5 月 24 日卸任。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之適法性： 

(1)本公司董事會全體成員均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所列各款情事； 

(2)全體成員亦未有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規定(董事間具有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超過

半數之席次)第 3 項及第 4 項(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具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關

係)規定之情況發生。 

(3)獨立董事均全數符合金管會所訂有關獨立董事之規範，獨立性情形如下所示： 

姓名 

本人、配偶、二等親以

內親屬是否擔任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

監察人或受僱人 

本人、配偶、二等

親以內親屬(或利

用他人名義)持有

公司股份數及比重 

是否擔任與本公

司有特定關係公

司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最近 2年提供本公司或

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

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王志隆 

(註 1) 
否 無此情形 否 無此情形 

王偉彥 

(註 2) 
否 無此情形 否 無此情形 

黃秀谷 

(註 1) 
否 無此情形 否 無此情形 

林懿貞 

(註 1) 
否 無此情形 否 無此情形 

註 1：113 年 5 月 24 日改選就任。 

註 2：113 年 5 月 24 日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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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會多元化情形 

依據本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條及董事選任程序第二之一條，董事會成員應具

備職務所必需之知識、技能及素養。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為營運判斷能力、會計

及財務分析能力、經營管理能力、危機處理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

與決策能力。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公司運作、營運型態及未來發展趨勢等需

求，本公司董事會多元化方針其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1.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2.專業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

能及產業經歷等。 

成員應具備下列知識、能力與專業素養： 

1.營運判斷能力。 

2.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3.經營管理能力。 

4.危機處理能力。 

5.產業知識。 

6.國際市場觀。 

7.領導能力。 

8.決策能力。 

具體管理目標如下： 

1.本公司董事會注重成員性別平等，董事成員至少應包含一位女性董事。  

2.本公司董事會著重於營運判斷、經營管理及危機處理能力，應有 2/3 以上董事成

員具備相關核心項目之能力。 

3.獨立董事不得連任超過 3 屆。 

4.應符合證卷交易法第26-3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董事間不得有配偶或二親等內之

親屬關係，以保持其獨立性。 

5.董事成員中，具本公司員工身分之人數，應低於（含）董事席次 1/3，以達監督目

的。 

管理目標達成情形如下： 

1.董事成員專業能力：現任董事會由7位董事(其中包含3位獨立董事)組成，皆為具豐

富專業實務經驗之卓越人士，具領導決策、經營管理、營運判斷、危機處理、產業

知識及國際市場觀等能力，3位獨立董事分別具會計、科技及工商管理背景專長，4

位董事分別具有資訊、科技及產業行銷及管理等背景專長，落實董事成員多元化政

策並高度提升公司治理效能及經營管理績效。 

2.獨立董事任期年資分布情形：一位獨立董事於110年7月22日就任，一位獨立董事於

112年5月19日就任，一位獨立董事於113年5月24日就任，年資皆未超過6年，其連

續任期均不超過2屆。 

3.董事會成員組成：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皆為本國籍，組成結構占比分別為3席獨立董

事 (佔全體董事成員比例為43%)，113年考量性別平等，已增加女性董事成員至2

位。截至113年底，有4名董事年齡位於56-60歲、2名董事年齡位於61-65歲、1名董

事年齡位於71-75，其中獨立董事均符合金管會證期局有關獨立董事之規範，各董

事經學歷、性別、專業資格、工作經驗等相關資訊請參閱本年報貳、公司治理報告

一之(一)董事資料。 

4.本屆董事成員中，具本公司員工身分之人數為二位，低於董事席次1/3(含)，達到符

合公司治理之有效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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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任一性別董事席次未達三分之一者，敘明原因及規劃提升董事性別多元

化採行之措施： 

1.原因說明：本公司設置7席董事，現任董事業經113年5月24日股東會選任，但女性

董事僅有2席，雖符合當時相關法令規定，但仍未達三分之一，係因產業特性，短

時間尋求人才不易。 

2.採行措施：於本屆董事會屆滿進行改選前，尋求產業或學校等多方管道人才舉薦；

建立董事候選人資料庫，增加女性候選人之多樣性與可選擇性；鼓勵公司內部女性

高階主管參與外部治理課程，培育女性董事潛力人選等。以利提升公司治理效能並

落實董事成員多元化政策。

職稱 董事長 董事 獨立董事 

姓名 柯應鴻 蔡楚卉 張本元 王景弘 王志隆 王偉彥 林懿貞 黃秀谷 

性別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年齡 55-60 55-60 61-65 61-65 55-60 55-60 55-60 71-75 

國籍 中華民國 

兼任本公司員

工 
v v x x x x x x 

獨立董事期年

資(6 年以下) 
- v v v v 

專業背景 

產業經驗 v v v v v v v v 

科技 v v v v  v v v 

財務 v v   v    

法律 v v v v v v v v 

專業知識與技能 

營運判斷能力 v v v v v v v v 

經營管理能力 v v v v v v v v 

危機處理 v v v v v v v v 

國際市場觀 v v v v v v v v 

領導決策能力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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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各部門主管資料 

114 年 3 月 24 日；單位：股 

職 稱 國籍 
性

別 
姓 名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持 有 股 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關係之

經理人 備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稱 姓名 關係 

董事長 ROC 男 柯應鴻 97.01.01 6,399,842 11.36% 328,626 0.58% - - 

台灣大學森林系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勤崴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中華民國航測學會工程師 

金采新能

源科技

(股)公司

董事 

- - - - 

總經理 ROC 男 黃晟中 108.08.09 277,423 0.49% - - 1,779,800 3.16% 

國立海洋大學通訊與導航所通訊組碩士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香港商中宇科技(股)公司產品研發中心資深

經理 

英華達(股)公司 New Business Group 高級工

程師 

晟恆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長 

- - - - 

副總經理 ROC 女 林映帆 110.12.24 60,666 0.11% - - - -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EMBA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協理 
- - - - - 

副總經理 ROC 男 林佳興 110.12.24 16,878 0.03% - - - -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EMBA 

美國麻省州立大學電腦科學碩士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協理 

- - - - - 

副總經理 ROC 男 張子安 111.02.25 20,500 0.04% - - - - 

政治大學外交系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協理 

精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處長 

- - - - - 

稽核室 

協理 
ROC 男 黃弘德 106.02.01 29,865 0.05% - - - - 

大安高工機械製圖科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總經理特助 
- - - - - 

行政服務處 

協理 
ROC 女 蔡楚卉 103.01.01 669,379 1.19% - - - - 

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系碩士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總經理特助 

台灣電力(股)公司企劃處管理師 

- - - - - 

導航王處 

協理 
ROC 女 劉至萱 101.01.01 199,724 0.35% - - - - 

中華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協理 

香港商中宇科技(股)公司產品研發中心資深

副理 

研傳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研發處副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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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籍 
性

別 
姓 名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持 有 股 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關係之

經理人 備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稱 姓名 關係 

城市治理處 

協理 
ROC 女 吳若婕 100.01.01 262,417 0.47% - - - -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碩士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協理 
- - - - - 

圖資產品處 

協理 
ROC 女 葉瑾玲 98.04.01 472,363 0.84% - - - - 

致理技術學院商業文書科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經理 

勤崴科技(股)公司經理 

中華民國航測學會副工程師 

- - - - - 

稽核室 

協理 
ROC 男 石智青 103.09.05 269,568 0.48% 57,460 0.10% - - 

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立法院委員助理 
- - - - - 

總經理特助 

(註 1) 
ROC 男 彭正偉 107.06.01 - - - -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資深經理 
- - - - - 

財務處 

協理(註 2) 
ROC 女 蔡明祝 109.02.06 19,253 0.03% - - - -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 

Kapsch CarrierCom(Taiwan & China)財務長 
- - - - - 

車聯網平台

處 

協理 

ROC 男 曾治維 110.12.01 17,648 0.03% - - - -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研究所碩士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資深經理 
- - - - - 

商業車隊 

協理 
ROC 男 胡威名 111.11.01 12,200 0.02% - - - - 

國立海洋大學航海系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資深經理 
- - - - - 

車輛配備發

展中心 

協理 

ROC 男 林漢卿 113.01.01 6,000 0.01% - - -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機電科技博士 

聯華聚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 - - - - 

財務處 

協理 

(註 3) 

ROC 女 尤鈺菁 114.03.17 - - - - - -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 

樂斯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 
- - - - - 

整合行銷處 

資深經理 
ROC 男 劉家慶 111.01.01 - - - - - -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經理 
- - - - - 

自駕營運處 

資深經理 
ROC 男 郭毓麒 111.10.01 - - - - - - 

開南大學商學院碩士 

桃園市亞洲矽谷辦公室專案經理 
- - - - - 

聯網業務發

展處 

資深經理 

ROC 女 陳杏紅 112.01.01 26,269 0.05% - - - -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罪防治碩士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經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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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籍 
性

別 
姓 名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持 有 股 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關係之

經理人 備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稱 姓名 關係 

AI 研究院 

經理 
ROC 男 張祐儒 112.02.01 7,100 0.01% - - -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碩士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副理 
- - - - - 

資訊處 

經理 
ROC 男 羅孟剛 113.01.01 - - - - - - 

國立臺北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 

勤崴國際科技(股)公司資深工程師 
- - - - - 

註 1：113 年 1 月 9 日解任。 

註 2：114 年 4 月 30 日解任。 

註 3：114 年 3 月 17 日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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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年度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一)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酬金 

113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台幣仟元；仟股；% 
 
 

 
 
職 

稱 

 
 

 
 

 
姓 名 

董事酬金 A、B、C 及 

D 等四項總 
額及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E、F 及 G 等七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領取來 

自子公 

司以外 

轉投資 

事業或 

母公司 

酬金 

 
報酬(A)  

 
退職退

休金(B) 

董事酬勞

(C) 

 
業務執行費用

(D) 

薪資、獎金及 

特支費等(E) 

退職退休金

(F) 

 
員工酬勞(G)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董事

長 

柯應鴻(註 1) 3,890 3,890 - - - - 50 50 3,940/4.80% 3,940/4.80% - - - - - - - - 3,940/4.80% 3,940/4.80% - 

董事 蔡楚卉(註 1) - - - - - - 25 25 25/0.03% 25/0.03% 1,077 1,077 60 60 143 - 143 - 1,305/1.59% 1,305/1.59% - 

董事 中華電信(股)

公司代表人：

張本元(註 1) 

- - - - - - 45 45 45/0.05% 45/0.05% - - - - - - - - 45/0.05% 45/0.05% - 

董事 中華電信(股)

公司代表人：

王景弘(註 1) 

- - - - - - 45 45 45/0.05% 45/0.05% - - - - - - - - 45/0.05% 45/0.05% - 

獨立

董事 

王志隆(註 1) 
360 360 - - - - 50 50 410/0.50% 410/0.50% - - - - - - - - 410/0.50% 410/0.50% - 

獨立

董事 

黃秀谷(註 1) 
360 360 - - - - 50 50 410/0.50% 410/0.50% - - - - - - - - 410/0.50% 410/0.50% - 

獨立

董事 

王偉彥(註 2) 142 142 - - - - 10 10 152/0.19% 152/0.19% - - - - - - - - 152/0.19% 152/0.19% - 

獨立

董事 

林懿貞(註 1) 218 218 - - - - 25 25 243/0.30% 243/0.30% - - - - - - - - 243/0.30% 243/0.30% - 

1.請敘明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本公司獨立董事之報酬依公司章程之規定，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各董事之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

貢獻價值，將績效風險之合理公平性與所得報酬連結，並參酌公司營運績效暨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後提出建議交董事會決議。 
 
2.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公司董事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無。 

註 1：113 年 5 月 24 日改選就任。 

註 2：113 年 5 月 24 日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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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董事酬金級距 

董事姓名 

前四項酬金總額(A+B+C+D) 前七項酬金總額(A+B+C+D+E+F+G)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低於 1,000,000 元 

中華電信(股)公司代表人：張本元 

中華電信(股)公司代表人：王景弘 

王志隆 

王偉彥 

黃秀谷 

林懿貞 

蔡楚卉 

中華電信(股)公司代表人：張本元 

中華電信(股)公司代表人：王景弘 

王志隆 

王偉彥 

黃秀谷 

林懿貞 

蔡楚卉 

中華電信(股)公司代表人：張本元 

中華電信(股)公司代表人：王景弘 

王志隆 

王偉彥 

黃秀谷 

林懿貞 

中華電信(股)公司代表人：張本元 

中華電信(股)公司代表人：王景弘 

王志隆 

王偉彥 

黃秀谷 

林懿貞 

1,000,000 元(含)～2,000,000 元(不含) - - 蔡楚卉 蔡楚卉 

2,000,000 元(含)～3,500,000 元(不含) - - - - 

3,500,000 元(含)～5,000,000 元(不含) 柯應鴻 柯應鴻 柯應鴻 柯應鴻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不含) - - - -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不含) - - - -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不含) - - - -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不含) - - - -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不含) - - - - 

100,000,000 元以上 - - - - 

總計 共 8 人 共 8 人 共 8 人 共 8 人 

 

註：本表所揭露酬金內容與所得稅法之所得概念不同，故本表目的係作為資訊揭露之用，不作課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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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最近年度(113)支付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彙總配合級距揭露姓名方式) 

113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台幣仟元；仟股；% 

職稱 姓名 

薪資(A) 退職退休金(B) 
獎金及特支費

等(C) 
員工酬勞金額(D) 

A、B、 C 及 D 等

四項總額及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領取來

自子公

司以外

轉投資

事業或

母公司

酬金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總經理 黃晟中 

10,370 10,370 432 432 3,448 3,448 1,140 - 1,140 - 
15,390 

18.73% 

15,390 

18.73% 
- 

副總經理 林映帆 

副總經理 林佳興 

副總經理 張子安 

 

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級距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E) 

低於 1,000,000 元 - - 

1,000,000 元（含）～2,000,000 元（不含） - - 

2,000,000 元（含）～3,500,000 元（不含） 林佳興、張子安 林佳興、張子安 

3,500,000 元（含）～5,000,000 元（不含） 黃晟中、林映帆 黃晟中、林映帆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不含） - -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不含） - -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不含） - -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不含） - -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不含） - - 

100,000,000 元以上 - - 

總計 共 4 人 共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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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上櫃公司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之酬金：不適用。 

(四)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113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純益之

比例 (%) 

經

 
 

理

 
 

人 

總經理 黃晟中 

- 3,113 3,113 3.79 

副總經理 林映帆 

副總經理 林佳興 

副總經理 張子安 

協理 黃弘德 

協理 蔡楚卉 

協理 劉至萱 

協理 吳若婕 

協理 葉瑾玲 

協理 石智青 

協理 蔡明祝 

協理 曾治維 

協理 林漢卿 

協理 胡威名 

    

(五)本公司及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等酬金總額占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

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 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等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如

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職稱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112 年度 113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總額 占稅後
純益比
例 

總額 占稅後
純益比
例 

總額 占稅後
純益比
例 

總額 占稅後
純益比
例 

董事酬金 4,949 8.12% 5,270 6.41% 4,949 8.12% 5,270 6.41% 

總經理及
副總經理
酬金 

12,944 21.24% 15,390 18.73% 12,944 21.24% 15,390 18.73% 

稅後純益 60,948 - 82,155 - 60,948 - 82,155 - 

113 年度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較 112 年度增加，主係獎金發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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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

聯性： 

(1)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 

A. 本公司董事酬金，依本公司章程第 21 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之報酬，按個

別董事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由董事會參酌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之；

獨立董事不參與董事酬勞分派。本公司依「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定期評

估董事之酬金，相關績效考核及薪酬合理性均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

審核。 

B. 本公司經理人酬金，依本公司薪資管理辦法明訂各項工作津貼及獎金，以

體恤及獎勵員工在工作上的努力付出，相關獎金亦視公司年度經營績效、

財務狀況、營運狀況及個人工作績效核給；另當年度公司如有獲利，依本

公司章程第 25 條規定提撥 5~15％為員工酬勞。本公司依「績效管理辦法」

執行之績效評核結果，作為經理人獎金核發之參考依據，經理人績效評估

項目分為： 

一、財務性指標(65%)：依本公司管理損益報表，各事業群部門對公司利潤

貢獻度分配，並參酌經理人之目標達成率； 

二、非財務性指標(35%)：公司核心價值之實踐與營運管理能力(25%)、永

續經營之參與(10%)等兩大部分，計算其經營績效之酬金，並隨時視實際經

營狀況及相關法令適時檢討酬金制度。 

C. 本公司給付酬金之組合，依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所定，包括現金報酬、

認股權、分紅入股、退休福利或離職給付、各項津貼及其他具有實質獎勵

之措施；其範疇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中有關董事及經理

人酬金一致。 

(2)訂定酬金之程序： 

A. 為定期評估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分別以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

法」及適用經理人與員工之「績效管理辦法」所執行之評核結果為依據，

另有關董事長及總經理之薪酬，係參考同業及連結公司經營績效指標訂定，

並提送董事會核議。為充分顯現經營績效指標達成情形，董事長及總經理

之績效衡量標準係以營運、治理及財務結果相關之公司年度經營指標結果

為衡量基礎，評核範圍包含：  

職稱 評量項目 

董事長 稅前淨利(70%) 建立永續管理(20%) 公司治理(10%) 

總經理 

營運管理(70%) 督導財務計畫之執行

(5%) 

業務管理(10%) 

加強內部控制(5%) 風險管理(10%)  

B. 113 年度董事會、董事成員及各功能性委員會成員績效自評結果均與過去

表現相當，另 113 年本公司更注重員工之職家平衡，推動多元居家工作模

式，加上營運成本有效管理，使營運成果高於預期之表現，爰本公司 113

年度經理人績效評核結果，經理人之表現多達成所預定之目標要求，本公

司年度經營指標之評估結果亦已達原訂標準之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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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相關績效考核及薪酬合理性，均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

董事會每年定期評估及審核，除參考個人的績效達成率及對公司的貢獻度，

並參酌公司整體營運績效、產業未來風險及市場發展趨勢，並隨時視實際

經營狀況及相關法令適時檢討酬金制度，另亦綜合考量目前公司治理之趨

勢後，給予合理報酬，以謀公司永續經營與風險控管之平衡。113 年度董

事及經理人酬金實際發放金額，均由薪酬委員會審議後，提董事會議定之。 

(3)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A. 本公司酬金政策相關給付標準及制度之檢討，係以公司整體營運狀況為主

要考量，並視績效達成率及貢獻度核定給付標準，以提升董事會及經理部

門之整體組織團隊效能。另參考業界薪酬標準，確保本公司管理階層之薪

酬於業界具有競爭力，以留任優秀之管理人才。 

B. 本公司經理人績效目標均與「風險控管」結合，以確保職責範圍內可能之

風險得以管理及防範，並依實際績效表現核給評等之結果，連結各相關人

力資源及相關薪資報酬政策。本公司經營階層之重要決策，均衡酌各種風

險因素後為之，相關決策之績效即反映於公司之獲利情形，進而經營階層

之薪酬與風險之控管績效相關。 

C. 本公司給付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包含長期獎酬，給付形式將規劃為股

票或庫藏股，且非於盈餘當年度全數給付，以將其實際價值與未來股價相

關，與公司共同承擔未來經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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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1）董事會運作情形 

最近年度(113 年)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會開會 9 次(A)，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第六屆董事會共召開 3 次【A】，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  稱 姓  名 
實際出席次

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   註 

董 事 長 柯應鴻 3 0 100.00%  

董    事 
中華電信(股)公司

代表人：張本元 
3 0 100.00% 

 

董    事 
中華電信(股)公司

代表人：王景弘 
2 1 66.67% 

 

獨立董事 王志隆 3 0 100.00%  

獨立董事 王偉彥 2 1 66.67%  

獨立董事 黃秀谷 3 0 100.00%  

 

第七屆董事會共召開 6 次【A】，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  稱 姓  名 
實際出席次

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   註 

董 事 長 柯應鴻 6 0 100.00%  

董    事 蔡楚卉 6 0 100.00%  

董    事 
中華電信(股)公司

代表人：張本元 
6 0 100.00% 

 

董    事 
中華電信(股)公司

代表人：王景弘 
5 1 83.33% 

 

獨立董事 王志隆 6 0 100.00%  

獨立董事 黃秀谷 6 0 100.00%  

獨立董事 林懿貞 5 1 83.33%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見及公
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 證交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本公司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請參閱「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之說明。 

(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無。 

二、 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
情形：  

董事會日期 董事姓名 議案內容 應利益迴避原因 參與表決情形 

113.4.8 

第六屆第二十次 

柯應鴻、蔡楚

卉、張本元、

王景弘、王志

隆、黃秀谷 

通過董事會提名之董事(含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案 

與自身利害相關 依法依序迴避

未參與討論及

表決 

113.5.24 

第七屆第一次 

王志隆、黃秀

谷、林懿貞 

委任第五屆薪資報酬委員案 與自身利害相關 依法迴避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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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0.25 

第七屆第四次 

蔡楚卉 通過本公司 108 年第 1 次買回

公司股份轉讓予員工案 

與自身利害相關 依法迴避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 

113.12.27 

第七屆第五次 

張本元、王景

弘 

通過本公司與關係人中華電信

於 114 年預計交易之重大交易

項目案 

與自身利害相關 依法迴避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 

張本元、王景

弘 

通過本公司向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電信研究院租賃自駕營

運辦公室案 

與自身利害相關 依法迴避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 

蔡楚卉 通過本公司辦理員工持股信託

案 

與自身利害相關 依法迴避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 

柯應鴻、蔡楚

卉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績效獎金

發放予經理人案 

與自身利害相關 依法迴避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 

柯應鴻 任命本公司董事長兼任永續長

案 

與自身利害相關 依法迴避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 

114.2.25 

第七屆第六次 

蔡楚卉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酬勞

發放予經理人案 

與自身利害相關 依法迴避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 

三、 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與執行情形
評估： 

(一) 本公司於 103 年 12 月 8 日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審核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相關報酬及酬勞。 

(二) 為健全本公司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制，於 104 年 5 月 29 日設置審計委員會以取代監察人職
權，並已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及審計委員會運作管理辦法。 

(三) 本公司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規定，每年度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並向
董事會報告，113 年度評估結果已經 114 年 2 月 25 日審計委員會通過，並於 114 年 2 月 25 日
向董事會提報。 

(四) 本公司配合主管機關推動新版公司治理藍圖，有效發揮董事會職能，於 108 年 8 月 9 日董事會
決議通過制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113 年度董事會成員、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案，業於 114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報告。 

(五) 為強化公司治理，於 109 年 11 月 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置公司治理主管。 

(六) 本公司已指定專人負責公開資訊之網路申報作業，處理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工作，以確保可
能影響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及時允當揭露。 

（2）董事會績效評鑑執行情形  

113 年度董事會績效評鑑結果業於 114 年 2 月 25 日第 7 屆董事會第 6 次會議報

告。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執行

一次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董事會、

董事成員

及審計委

員會、薪

酬委員會 

董事會內

部自評、

董事成員

自評、功

能性委員

會內部自

評 

(1)董事會績效評估：包括對公司

營運之參與程度、董事會決策品

質、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事的

選任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2)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包括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

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

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

等。 

(3)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對公

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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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職責認知、功能性委員會決策

品質、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

選任、內部控制等。 

評鑑結果： 

1.董事會績效評估：113 年平均分數為 4.96，相較於 112 年度(4.9 分)主要差異

在董事出席股東會之出席率提高；董事會運作皆依相關規定執行，充分參與

公司營運及決策，確實監督與檢視經營團隊績效，並依法恪遵董事會職責，

有效評估並追蹤各項內控制度之執行。 

2.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董事成員皆認為董事會運作無礙，溝通順暢，董事

善盡職責，經營團隊皆遵守相關規定執行。 

3.審計委員會績效評估：共計 22 項指標，113 年平均分數為 4.91，略低於 112

年的 4.95 分；本屆委員會充分參與公司營運，各項議案皆有充足資訊並經充

分討論做成決議，且持續追蹤，並有效監督各項內控制度；委員會成員皆具

備決策過程所需之專業及獨立性。 

4.薪酬委員會績效評估：共計 21 項指標，113 年平均分數為 4.9，略低於 112 年

的 4.91；本屆委員會充足掌握公司營運相關資訊，且各項議案皆有充分討論

做成決議，並持續追蹤；委員會成員皆具備決策過程所需之專業及獨立性。 

5.風險管理委員會績效評估：共計 19 項指標，113 年平均分數達滿分(5 分)。 

6.永續發展委員會績效評估：共計 18 項指標，113 年平均分數達滿分(5 分)。 

 

本公司亦依「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第三條規定，於 114 年第一季完成董事會

及功能性委員會之外部績效評估，評估期間為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評估單位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三位專家。評估結論如下：受評公司董事

會定期召開會議，董事均積極參與會議，整體董事成員實際出席率良好，董事

長及總經理之職責明確劃分，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具備不同專業背景及性別，

並發揮監督職責及義務。 

（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1.審計委員會工作重點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 3 名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

公司在執行有關會計、稽核、財務報導流程及財務控制上的品質和誠信度。 

審計委員會於 113 年舉行了 6 次會議，審議的事項主要包括： 

(1)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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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第二季財務報告。 

A.審閱財務報告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

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 

B.評估內部控制系統之有效性 

審計委員會評估公司內部控制系統的政策和程序(包括財務、營運、資訊安全、法

令遵循等控制措施)的有效性，並審查了公司稽核部門和簽證會計師，以及管理層的定

期報告，包括風險管理與法令遵循。審計委員會認為公司的內部控制系統是有效的，公

司已採用必要的控制機制來監督並糾正違規行為。 

C.委任簽證會計師 

審計委員會被賦予監督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之職責，以確保財務報表的公正

性。一般而言，除稅務相關服務或特別核准的項目外，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不得提供本公

司其他服務。簽證會計師事務提供的所有服務必需得到審計委員會的核准。本公司審計

委員會每年評估所屬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除要求簽證會計師提供「獨立性聲

明書」及「審計品質指標(AQIs)報告」外，並依下表之標準與 AQI 指標進行評估程序

如下：確認會計師與本公司除簽證及財稅案件之費用外，無其他之財務利益及業務關

係；會計師家庭成員亦不違反獨立性要求；參考 AQI 指標資訊包含專業性、品質控

管、獨立性、監督及創新能力等五大構面及各項指標，確認會計師及事務所在查核經驗

與受訓時數均不低於同業平均水準。最近一年度評估結果業經 114 年 2 月 25 日審計委

員會討論通過後，並提報 114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對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

評估。會計師獨立性評估標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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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審計委員會係參照會計師法第 47 條及會計師

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 10 號「正直、公正、客觀及獨立性」之內容制定獨立性評估表，

就會計師之獨立性、專業性及適任性評估，評估是否與本公司互為關係人、互有業務或

財務利益關係等項目。評估項目主要為： 

1.會計師與本公司有無財務利益關係、 

2.有無融資或保證行為、 

3.有無密切商業關係及潛在僱傭關係、 

4.有無持有本公司之股份、 

5.有無擔任本公司之辯護人或代表本公司協調與其他第三人間發生之衝突、 

6.有無與本公司之董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職務之人員有親屬關

係。 

114 年 2 月 25 日第四屆審計委員會第 4 次會議及 114 年 2 月 25 日第七屆董事會第

6 次會議審議並通過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高逸欣會計師及江美艷會計師均符合獨

立性評估標準，足堪擔任本公司財務及稅務簽證會計師。 

2.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最近年度(113 年)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審計委員會開會 7 次(Ａ)，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

如下： 

第三屆審計委員會共召開 3 次【A】，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  稱 姓  名 
實際出席

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   註 

獨立董事 王志隆 3 0 100.00%  

獨立董事 王偉彥 2 1 66.67%  

獨立董事 黃秀谷 3 0 100.00%   

第四屆審計委員會共召開 4 次【A】，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  稱 姓  名 
實際出席

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   註 

獨立董事 王志隆 4 0 100.00%  

獨立董事 黃秀谷 4 0 100.00%  

獨立董事 林懿貞 3 1 75.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

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董事會日期      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 
證交法 14-

5 所列事項 

未經審計委員會通
過，而經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之議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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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29 

第六屆 

第十九次 

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考核及出具內部控制制
度聲明書案 

是 否 

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個別財務報表案 是 否 

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配案 是 否 

通過本公司盈餘暨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是 否 

通過本公司簽證會計師適任性及獨立性之評估暨
113 年度委任報酬案 

是 否 

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 是 否 

修正本公司「關係企業相互間財務業務作業規範」
部分條文案 

是 否 

通過本公司與關係人中華電信於 113 年預計交易之
重大交易項目案 

是 否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是 否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決議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3/4/8 

第六屆 

第二十次 

通過本公司投資國泰人壽公司債案 是 否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決議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3/4/26 

第六屆 

第二十一次 

通過本公司 112 年第一季個別財務報表案 是 否 

修正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案 是 否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決議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3/8/2 

第七屆 

第三次 

通過本公司 113 年第二季個別財務報表案 是 否 

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銷售及收款循環」部
分條文案 

是 否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決議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3/10/25 

第七屆 

第四次 

通過本公司 113 年第三季個別財務報表案 是 否 

通過本公司 108 年第 1 次買回公司股份轉讓予員工
案 

是 否 

修正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案 是 否 

修正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案 是 否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決議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3/12/27 

第七屆 

第五次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稽核計畫案 是 否 

訂定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永續資訊管理作業」
及「永續報告書編製及確信之作業程序」案 

是 否 

通過本公司與關係人中華電信於 114 年預計交易之
重大交易項目案，提請審議 

是 否 

通過本公司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電信研究院租
賃自駕營運辦公室案，提請審議。 

是 否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決議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4/2/25 

第七屆 

第六次 

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考核及出具內部控制制
度聲明書案 

是 否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個別財務報表案 是 否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是 否 

通過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是 否 

通過本公司簽證會計師適任性及獨立性之評估暨
114 年度委任報酬案 

是 否 

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部分條文案 是 否 

修正本公司「自行評估作業程序及方法」部分條文
案 

是 否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決議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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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

無。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

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通之重大事

項、方式及結果等）： 

1.平時稽核主管及會計師得視需要直接與獨立董事聯繫，溝通情形良好。 

2.本公司獨立董事除按月收到稽核報告外，稽核主管亦於每季單獨溝通座談會中，向獨立董事進

行本公司之重要業務報告，對於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及成效皆已充分溝通。 

3.會計師每年至少二次於單獨溝通座談會中，針對財務報表查核結果及發現向獨立董事進行報

告。亦列席審計委員會，向獨立董事報告財務報表核閱或查核結果。 

 
 

 

 

 

 

 

 

 

 

 

 

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與會計師溝通事項 

113 年度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3/02/29 

1.會計師就 112 年度個別財務報表說明，
並與獨立董事進行討論，審議通過後提請
董事會決議。 
2. 會計師亦列席董事會。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無意
見。 

113/04/26 

會計師就 113 年第一季個別財務報表說
明，並與獨立董事進行討論，審議通過後
提請董事會決議。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無意
見。 

113/08/02 

會計師就 113 年第二季個別財務報表說
明，並與獨立董事進行討論，審議通過後
提請董事會決議。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無意
見。 

113/10/25 

會計師就 113 年第三季個別財務報表說
明，並與獨立董事進行討論，審議通過後
提請董事會決議。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無意
見。 

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與稽核主管溝通事項 

113 年度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3/02/29 
1.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報告 
2.出具 112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無意
見。 

113/04/26 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報告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無意
見。 

113/08/02 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報告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無意
見。 

113/10/25 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報告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無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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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並揭

露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  本公司已於104年8月14日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及官網揭露之。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程

序處理股東建議、疑義、

糾紛及訴訟事宜，並依程

序實施？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公

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

之最終控制者名單？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關

係企業間之風險控管及防

火牆機制？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範，

禁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場

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

券？ 

 

✔ 

 

 

 

✔ 

 

 

✔ 

 

 

✔ 

 

  

(一) 本公司設有專責人員及電子信箱作為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

之服務窗口。 

 

 

(二) 本公司依證交法第25條規定，對內部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

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10%之股東)所持股權之變動情形，均按月

申報證期局指定網站公開資訊觀測站。 

(三) 本公司內控控制涵蓋企業層級之風險管理及作業層級之營運活

動，並設置「子公司監督與管理辦法」，以落實對子公司之風險

控管機制。 

(四) 本公司訂定「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及「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嚴格要求內部人應遵守相關規範並於財報揭露前宣導，避

免及防止獲悉消息範圍者因未諳法規誤觸內線交易規定。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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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擬訂多元化政

策、具體管理目標及落實

執行？ 

 

 

 

 

 

 

 

 

 

 

 

 

 

 

 

 

 

 

 

 

 

 

 

 

 

 

 

✔ 

 

 

 

 

 

 

 

 

 

 

 

 

 

 

 

 

 

 

 

 

 

 

 

 

 

 

 

 

  

(一) 依據本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條及董事選任程序第二之一條，

董事會成員應具備職務所必需之知識、技能及素養。董事會整體

應具備之能力為營運判斷能力、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經營管理

能力、危機處理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與決策

能力。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公司運作、營運型態

及未來發展趨勢等需求，本公司董事會多元化方針其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1)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

及文化等。(2)專業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

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歷等。成員應具備

下列知識、能力與專業素養： 

1.營運判斷能力。2.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3.經營管理能力。4.危

機處理能力。5.產業知識。6.國際市場觀。7.領導能力。8.決策能

力。 

具體管理目標如下： 

1.本公司董事會注重成員性別平等，董事成員至少應包含一位女

性董事。  

2.本公司董事會著重於營運判斷、經營管理及危機處理能力，應

有 2/3 以上董事成員具備相關核心項目之能力。 

3.獨立董事不得連任超過 3 屆。 

4.應符合證卷交易法第26-3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董事兼不得

有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關係，以保持其獨立性。 

5.董事成員中，具本公司員工身分之人數，應低於（含）董事席

次 1/3，以達監督目的。 

管理目標達成情形如下： 

1.董事成員專業能力：現任董事會由7位董事(其中包含3位獨立董

事)組成，皆為具豐富專業實務經驗之卓越人士，具領導決策、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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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經營管理、營運判斷、危機處理、產業知識及國際市場觀等能

力，3位獨立董事分別具會計、科技及工商管理背景專長，4位

董事分別具有資訊、科技及產業行銷及管理等背景專長，落實

董事成員多元化政策並高度提升公司治理效能及經營管理績

效。 

2.獨立董事任期年資分布情形：一位獨立董事於110年7月22日就

任，一位獨立董事於112年5月19日就任，一位獨立董事於113年

5月24日就任，年資皆未超過6年，其連續任期均不超過2屆。 

3.董事會成員組成：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皆為本國籍，組成結構占

比分別為3席獨立董事 (佔全體董事成員比例為43%)，113年考

量性別平等，已增加女性董事成員至2位。截至113年底，有4名

董事年齡位於56-60歲、2名董事年齡位於61-65歲、1名董事年

齡位於71-75，其中獨立董事均符合金管會證期局有關獨立董事

之規範，各董事經學歷、性別、專業資格、工作經驗等相關資

訊請參閱本年報貳、公司治理報告一之(一)董事資料。 

4.本屆董事成員具本公司員工身分者為二位，低於董事席次 

1/3，達到有效監督目的。 

5.本屆董事係於113年改選，已提升女性董事之席次達二席，雖任

一性別之比例仍未達1/3，但在下一屆改選前將就公司營運所需

於產學界徵詢各方符合資格之人選，以使任一性別董事之比例

達到1/3之要求。 

6.董事會成員之適法性： 

(1)本公司董事會全體成員均未有公司法第30條所列各款情事。 

(2)全體成員亦未有證券交易法第26條之3規定(董事間具有配

偶、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超過半數之席次)第3項及第4項(監

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具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關

係)規定之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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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3)獨立董事均全數符合金管會所訂有關獨立董事之規範，獨立

性情形如下所示: 

姓名 

本人、配偶、二等

親以內親屬是否擔

任本公司或其關係

企業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本人、配偶、

二等親以內親

屬(或利用他人

名義)持有公司

股份數及比重 

是否擔任與本

公司有特定關

係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 

最近 2年提供本公

司或其關係企業商

務、法務、財務、

會計等服務所取得

之報酬金額 

王志隆 否 無此情形 否 無此情形 

王偉彥 否 無此情形 否 無此情形 

黃秀谷 否 無此情形 否 無此情形 

林懿貞 否 無此情形 否 無此情形 

 

職稱 董事長 董事 獨立董事 

姓名 柯應鴻 蔡楚卉 張本元 王景弘 王志隆 王偉彥 林懿貞 黃秀谷 

性別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年齡 55-60 55-60 61-65 61-65 55-60 55-60 55-60 71-75 

國籍 中華民國 

兼任本公司員

工 
v v x x x x x x 

獨立董事期年

資(6 年以下) 
- v v v v 

專業背景 

產業經驗 v v v v v v v v 

科技 v v v v  v v v 

財務 v v   v    

法律 v v v v v v v v 

專業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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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

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外，

是否自願設置其他各類功

能性委員會？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

評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

每年並定期進行績效評

估，且將績效評估之結果

提報董事會，並運用於個

別董事薪資報酬及提名續

任之參考？ 

 

 

 

 

 

 

 

 

 

 

 

 

 

 

 

 

 

✔ 

 

 

 

✔ 

 

 

 

 

 

 

 

本公司董事會任一性別董事席次未達三分之一者，敘明原因及規

劃提升董事性別多元化採行之措施： 

1.原因說明：本公司設置7席董事，現任董事業經113年5月24日股

東會選任，但女性董事僅有2席，雖符合當時相關法令規定，

但仍未達三分之一，係因產業特性，短時間尋求人才不易。 

2.採行措施：俟董事會屆滿進行改選前，尋求產業或學校等多方

管道人才舉薦，以利提升公司治理效能並落實董事成員多元化

政策。 

(二)本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外，亦於113年8

月2日經董事會通過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更設置含二位董事成

員之永續發展委員會，由董事長擔任永續長。未來將視公司營運

所需及相關法令增設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 

(三)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每年定期檢視董事會、董事

會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運作績效，114年3月由外部獨立機構進

行董事會績效外部評估，提供促進本公司董事會運作效能之建

議。於114年2月25日第七屆董事會第6次會議向董事會報告113年

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內部評估結果，並運用於

個別董事薪資報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外部評估結果擬於114年5

月8日向董會報告。 

 

營運判斷能力 v v v v v v v v 

經營管理能力 v v v v v v v v 

危機處理 v v v v v v v v 

國際市場觀 v v v v v v v v 

領導決策能力 v v v v v v v v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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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

計師獨立性？ 

✔ 

 

(四)本公司簽證會計師未擔任本公司之董事且非本公司股東，本公司

每年度皆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於每年度

簽證委任前須提出會計師出具之獨立聲明及會計師事務所最近期

之審計品質指標報告(AQI Report)，審計品質指標（AQIs）評估項

目包含專業性、品質控管、獨立性、監督及創新能力等五大構面

及各項指標，經本公司逐一檢視指標內容是否允當。本公司每年

定期評估會計師之獨立性主要如下： 

1.會計師與本公司間之獨立評估項目有： 

(1)會計師是否未與本公司有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關係。 

(2)會計師是否未與本公司或本公司董監事有融資或保證行為。 

(3)會計師是否未與本公司有密切之商業關係及潛在僱傭關係。 

(4)會計師及所有審計服務小組成員是否未握有本公司之股份。  

(5)會計師是否未與本公司之董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

大影響職務之人員有親屬關係。 

2.未連續委任同一簽證會計師達七年。  

3.定期取得會計師出具之超然獨立聲明書。 

    本公司並於114年2月25日董事會通過114年簽證會計師適任性及

獨立性之評估。 

 

無重大差異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置適任

及適當人數之公司治理人

員，並指定公司治理主管，

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包

括但不限於提供董事、監察

人執行業務所需資料、協助

董事、監察人遵循法令、依

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

✔  本公司業於109年11月4日第五屆董事會第17次會議通過設置公司治理

主管，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113年度執行情形如下： 

1.協助獨立董事及一般董事執行職務、提供所需資料並安排董事進

修： 

(1)針對公司經營領域以及公司治理相關之最新法令規章修訂發

展，於就任時提供董事會成員，並定期更新。 

(2)檢視相關資訊機密等級並提供董事所需之公司資訊，維持董事

和各業務主管溝通、交流順暢。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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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議相關事宜、製作董事會及

股東會議事錄等)？ 

(3)依照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協助安排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或

簽證會計師個別會議，以瞭解公司財務業務。 

(4)依照公司產業特性及董事學、經歷背景，協助獨立董事及一般

董事擬定年度進修計畫及安排課程。 

2.協助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程序及決議法遵事宜： 

(1)向董事會、獨立董事報告公司之公司治理運作狀況，確認公司

股東會及董事會召開是否符合相關法律及公司治理守則規範。 

(2)協助且提醒董事於執行業務或做成董事會正式決議時應遵守之

法規，並於董事會將做成違法決議時提出建言。 

(3)會後負責檢覈董事會重要決議之重大訊息發布事宜，確保重訊

內容之適法性及正確性，以保障投資人交易資訊對等。 

3.擬訂董事會議程於七日前通知董事，召集會議並提供會議資料，議

題如需利益迴避予以事前提醒，並於會後二十天內完成董事會議事

錄。 

4.依法辦理股東會日期事前登記、法定期限內製作開會通知、議事手

冊、議事錄並於修訂章程或董事改選辦理變更登記事務。 

5.獨立董事資格之適法性審核。 

6.協助辦理董事異動相關事項。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

(包括但不限於股東、員

工、客戶及供應商等)溝通

管道，及於公司網站設置利

害關係人專區，並妥適回應

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

業社會責任議題？ 

✔  本公司已建立發言人制度處理相關事宜，並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

人專區，包括但不限於股東、員工、客戶及供應商等，皆訂有溝通信

箱及電話，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議題。 

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辦

機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  本公司委任專業股務代理機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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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七、資訊公開 

（一）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露

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資

訊？ 

（二）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揭

露之方式（如架設英文

網站、指定專人負責公

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

落實發言人制度、法人

說明會過程放置公司網

站等）？ 

（三）公司是否於會計年度終了

後兩個月內公告並申報年

度財務報告，及於規定期

限前提早公告並申報第

一、二、三季財務報告與

各月份營運情形？ 

 

✔ 

 

 

✔ 

 

 

 

 

 

 

✔ 

  

(一) 本公司網站已設置專區揭露公司相關資訊。 

 

 

(二) 本公司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如下： 

1. 本公司已設置英文網站揭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相關資訊。 

2. 本公司財務單位指派專人負責資訊蒐集及揭露工作，運作順

暢。本公司設置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做為對外溝通管道。 

3. 法人說明會過程亦放置公司網站。 

 

 

(三) 公司皆依規定於申報期限內申報年度財務報告及第一、二、三季

財務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形。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解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

訊（包括但不限於員工權

益、僱員關懷、投資者關

係、供應商關係、利害關係

人之權利、董事及監察人進

修之情形、風險管理政策及

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

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公司

✔  1. 員工權益：本公司係依國際人權公約、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基

法、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等，制訂人事規章，以維護員工權

益，並定期召開勞資會議，協調勞資關係。 

2. 僱員關懷：本公司提供旅遊補助、員工團體保險、定期健康檢

查，提供視障按摩服務，定期舉辦員工運動日，並辦理各項教育

訓練及身心靈課程，定期執行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安排醫護臨場

服務，重視員工之身心健康及學習發展。 

無重大差異 



 

35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

險之情形等）？ 

3. 投資者關係及利害關係人之權利：本公司秉持誠信經營理念並依

法令規如實公開資訊，以保障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善盡

企業對股東之責任，並維繫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管道順暢。 

4. 供應商關係：本公司依循ISO9001之規範，透過選商、績效評估，

與供應商以合作為基礎，要求供應商亦須遵守職安、勞安等法

規，並將永續的要求貫徹於供應鏈日常管理之中。此外，內部稽

核亦定期進行稽查。 

5. 董事進修之情形：本公司之董事均具有專業背景及經營管理實務

經驗，並定期進修有關公司治理課程，進修情形請參閱(三之一)

表。 

6. 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業於111年4月

29日董事會通過「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並於113年8月2日董事

會通過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依據程序進行風險辨識與控管，並

依內部稽核之查核結果訂定改善計畫，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7. 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嚴格遵守與客戶簽定之合約，確保

客戶之權益，並有專責客服部門提供用戶諮詢，提供良好服務品

質。 

8. 公司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公司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之情

形：本公司自104年起即為董事及經理人就其執行業務範圍購買責

任保險，以降低及分散董事及經理人因錯誤或疏失而造成公司及

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改善情形，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

加強事項與措施：請參閱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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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 

本公司第十一屆(113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已改善情形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 

(一)已改善情形 

評鑑指標 改善情形 

公司是否訂定與關係人相互間之財務業務相關作業之書面規範，內容應包含進銷貨、取得或

處分資產等交易之管理程序，及相關重大交易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股東會同意或報告? 
此作業規範業經董事會通過，並將依規範執行。 

公司年報是否自願揭露董事之酬金? 已揭露於公司年報。 

公司是否建置英文公司網站，並包含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相關資訊？ 已建置英文網站。 

公司是否揭露高階經理人薪資報酬與 ESG 相關績效評估連結之政策？ 已揭露於公司官網 

(二)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 

評鑑指標 改善情形 

公司董事會是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參考審計品質指標(AQIs)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

性，並於年報詳實揭露評估程序? 

將於 113 年報中列舉評估程序及重要項目之說明。 

公司是否設置提名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或永續發展委員會等法定以外之功能性委員會，

其人數不少於三人，半數以上成員為獨立董事，且有一名以上成員具備該委員會所需之專業

能力，並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將視營運需要設置其他委員會。 

 

公司是否投資於節能或綠色能源相關環保永續之機器設備，或投資於我國綠能產業(如:再生能

源電廠)等，或有發行或投資其資金運用於綠色或社會效益投資計畫並具實質效益之永續發展

金融商品，並揭露其投資情形及具體效益? 

將視公司營運所需評估採購。 

公司是否投入資源支持國內文化發展，並將支持方式與成果揭露於公司網站、年報或永續報

告書? 
將適時規劃所投入之資源。 

(三之一)113 年度董事進修情形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進修課程 進修時數(小時) 

董事長 柯應鴻 
113.05.13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 生成式AI的機會與挑戰 3 

113.10.18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品牌溝通與利害關係人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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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進修課程 進修時數(小時) 

董事 蔡楚卉 

113.06.21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資產傳承與節稅布局                 3 

113.07.26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現階段全球產業趨勢與政經展望                       3 

113.08.05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永續與智慧醫療                                        3 

113.08.30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嵌入永續架構的循環經濟                                3 

113.10.08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 

2024WIW:AI熱潮下的數位金融及永

績金融協奏曲專題講座    
3 

113.10.18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品牌溝通與利害關係人管理                              3 

113.11.05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環境永續與生物多樣性                                  3 

113.11.29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漫談資安治理的盲點與對策                              3 

113.12.04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永續發展委員會暨永續長座談會                          3 

113.12.13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職場性騷擾防治                                        3 

113.12.2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上市櫃公司-運用衍生性商品拓展亞

洲資產管理版圖研討會   
3 

董事 張本元 

113.05.13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  生成式AI的機會與挑戰      3 

113.06.13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公司治理的十堂必修課      3 

113.08.05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永續與智慧醫療            3 

113.11.05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環境永續與生物多樣性      3 

董事 王景弘 

113.05.13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  生成式AI的機會與挑戰      3 

113.08.05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永續與智慧醫療            3 

113.11.05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環境永續與生物多樣性      3 

獨立董事 王志隆 

113.05.07 財圍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最新稅法及大股東股權節稅介紹       
3 

113.05.07 財圍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碳權交易機制與碳管理應用 
3 

113.08.13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董監事保險對董監事責任之因應興運

作 
3 

獨立董事 黃秀谷 

113.06.21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資產傳承與節稅布局                              3 

113.12.10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講堂-永續趨勢分析及對企

業經營風險與機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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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進修課程 進修時數(小時) 

獨立董事 林懿貞 

113.06.21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資產傳承與節稅布局               3 

113.09.20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營業秘密及資訊安全實務與證券法規 3 

113.10.18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品牌溝通與利害關係人管理         3 

113.12.13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職場性騷擾防治                   3 

(三之二)113 年度經理人進修情形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進修課程 
進修時數

(小時) 起 迄 

會計協理 蔡明祝 113.07.18 113.07.19 實踐大學 

ESG評鑑及實務應用 

虛假的財務報表與市場風暴 

不可不知的稅務議題及實務解析 

會計主管及管理階層的法律責任解析 

3 

3 

3 

3 

稽核協理 石智青 113.07.10 113.07.10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內稽人員的新挑戰--永續資訊揭露和管理政

策及相關稽核要點之解析 
6 

稽核協理 石智青 113.08.07 113.08.07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如何調整內控制度以因應ESG之新規範 6 

(三之三)113 年度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進修課程 
進修時數

(小時) 

協理 蔡楚卉 

113.06.21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資產傳承與節稅布局                                    3 

113.07.26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現階段全球產業趨勢與政經展望                          3 

113.08.05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永續與智慧醫療                                        3 

113.08.30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嵌入永續架構的循環經濟                                3 

113.10.08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024WIW:AI熱潮下的數位金融及永績

金融協奏曲專題講座    
3 

113.10.18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品牌溝通與利害關係人管理                              3 

113.11.05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環境永續與生物多樣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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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進修課程 
進修時數

(小時) 

113.11.29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漫談資安治理的盲點與對策                              3 

113.12.04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永續發展委員會暨永續長座談會                          3 

113.12.13 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職場性騷擾防治                                        3 

113.12.2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上市櫃公司-運用衍生性商品拓展亞洲資

產管理版圖研討會   
3 

 

1.職權範圍：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協助董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提供董監事

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協助董監事遵循法令等。 

2.當年度進修情形：共計 3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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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  

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條件 

 

 

身 

份 

別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

會成員家

數 

獨立

董事 

(召

集

人) 

黃秀谷 

1.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碩士 

2. 擔任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委員 

3. 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召集人 

4. 具備五年以上商務、法務、財務、會計

或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及專業資格 

5. 曾擔任上櫃公司董事長，擅長經營管

理、營運判斷、危機處理、競爭策略、具

有豐富產業知識及國際市場觀。 

(一) 依據本公司公司

章程及「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之

規定，董事採候

選人提名制選任

之，本公司於董

事會成員之提名

與遴選時，已取

得每位董事提供

的書面聲明、工

作經歷、目前在

職證明，及親屬

關係表，以核實

確認本身、配偶

及其三親等以內

親屬相對於公司

的獨立性。本公

司另經核實左列

三位獨立董事於

選任前二年及任

職期間，皆符合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頒訂之「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及

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所訂資

格要件，且獨立

董事皆已依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三賦予充分參

與決策及表示意

見之權力，據以

獨立執行相關職

權。 

0 

獨立

董事 
王志隆 

1. 學歷：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碩士 

3. 經歷：曾任職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4. 擔任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5. 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委員 

6. 為會計師高等考試及格，並具備五年以

上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

須之工作經驗及專業資格 

7. 過去曾任職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亦曾擔

任多家上市櫃公司之獨立董事，對於審計

會計之監督重點，具備相當豐富之專業經

驗。  

2 

獨立

董事 
王偉彥 

1. 學歷：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2. 現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專任教授 

3. 擔任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委員 

4. 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委員 

5. 具備五年以上商務、法務、財務、會計

或公司業務所須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

校講師以上之工作經驗及專業資格 

6. 長期擔任社團法人監察人，並嫻熟產官

學合作經驗。  

0 

獨立

董事 
林懿貞 

1. 學歷：英國 University of Hull 管理博士 

2. 現職：國立臺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教

授 

3. 擔任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委員 

4. 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委員 

5. 具備五年以上商務、法務、財務、會計

或公司業務所須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

校講師以上之工作經驗及專業資格 

6. 專長領域為電子商務、顧客關係管理、

協同商務、高科技行銷管理，並嫻熟產官

學合作經驗。 

0 

註：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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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2)最近年度(113 年)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4 次(Ａ)，委

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第四屆委員任期：自 110 年 7 月 22 日至 113 年 5 月 23 日。 

113 年度本屆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1 次(A)，委員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席 

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召集人 

(註) 

黃秀谷 1 0 100.00% 註：112 年 5 月 19 日就任 

委 員 王志隆 1 0 100.00% 

委 員 王偉彥 1 0 100.00% 

 

第五屆委員任期：自 113 年 5 月 24 日至 116 年 5 月 23 日。 

113 年度本屆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3 次(A)，委員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召集人 黃秀谷 3 0 100.00  

委 員 王志隆 3 0 100.00 

委 員 林懿貞 2 1 66.67%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

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

形及原因）：無。 

召開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公司對於成員意見之處理 

113.2.29 

第四屆 

第六次 

1.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案 

2.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酬勞發放予經
理人案 

3.通過 112 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案 

全體出席委
員無異議照
案通過。 

提董事會，除因利益迴避
不參與討論及表決外，由
其餘出席董事照案通過。 

113.10.25 

第五屆 

第一次 

通過本公司 108 年第 1 次買回公司股份轉
讓予經理人案 

全體出席委
員無異議照
案通過。 

提董事會，除因利益迴避
不參與討論及表決外，由
其餘出席董事照案通過。 

113.12.27 

第五屆 

第二次 

1.通過本公司辦理員工持股信託案 

2.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董事及經理人各項
薪資報酬項目案 

3.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績效獎金發放予經
理人案 

全體出席委
員無異議照
案通過。 

提董事會，除因利益迴避
不參與討論及表決外，由
其餘出席董事照案通過。 

114.2.25 

第五屆 

第三次 

1.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案 

2.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酬勞發放予經
理人案 

3.通過 113 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案 

全體出席委
員無異議照
案通過。 

提董事會，除因利益迴避
不參與討論及表決外，由
其餘出席董事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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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

成員意見之處理：無。 

 

3.薪資報酬委員會職責：協助董事會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

酬，及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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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永續發展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建立推動永續發展

之治理架構，且設置推動永

續發展專（兼）職單位，並

由董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

處理，及董事會督導情形？ 

✔  遵循本公司 ESG 政策[誠信正直、友善環境、關懷社會]，於 111

年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為公司內部最高層級的永續發展決

策中心，於 113 年 12 月 27 日由董事會通過任命董事長擔任本公

司永續長，為本公司擘劃永續經營長期目標及策略。永續發展委

員會成員內含二位董事，並由董事長與多位不同領域的高階主管

共同檢視公司的核心營運能力，共同訂定中長期的永續發展計

畫。「永續發展委員會」擔任上下整合、橫向串聯的跨部門溝通

平台，經由定期會議及依議題而設的任務小組，辨識攸關公司營

運與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永續議題，擬定對應策略與工作方針，

編列各組織與永續發展相關預算、規劃並執行年度方案，同時追

蹤執行成效，確保永續發展策略充份落實於公司日常營運中。 

「永續發展委員會」每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永續發展執行成果及

未來的工作計劃。113年度共召開1次會議，議案內容包含(1)鑑別

需關注之永續議題，擬定因應之行動方案；(2)永續相關議題之目

標及政策修訂；(3)監督永續經營事項之落實，並評估執行情形。

公司董事會每年定期聽取經營團隊報告，經營階層必須對董事會

提擬公司產業策略，董事會必須評判這些策略成功的可能性，也

必須經常檢視策略的進展，並且在需要時敦促經營團隊進行調

整。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依重大性原則，進

行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

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之風險

評估，並訂定相關風險管理

政策或策略？ 

✔  1. 本揭露資料涵蓋公司於 113 年 1 月至 113 年 12 月間在主要據點

之永續發展績效表現。風險評估邊界以本公司所在地(即台北市

羅斯福路二段 100 號 4 樓)為主。 

2. 永續發展委員會依據公司訂定之重大性原則進行分析，與內外

部利害關係人溝通，並透過檢視國內外產業研究報告、整合各

部門評估資料，據以評估具重大性之 ESG 議題，訂定有效辨

無重大差異 



 

44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識、衡量評估、監督及管控之風險管理政策及採取具體之行動

方案，以降低相關風險之影響。 

3. 依據評估後之風險，本公司業於 111 年 4 月 29 日董事會通過，

訂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並就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

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進行風險評估與擬定策略如下： 

重大

議題 

風險評

估項目 

風險管理策略 

環境 降低對

環境的

衝擊 

1.致力於環境保護，在工作環境中大力推動節能減碳

行動，亦將減碳方案納入產品研發及商業策略中，以

有效降低污染的排放與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2.善盡社會責任，以減少因產品、服務及活動過程中

所產生的污染為目標，自 2019 年取得「ISO 9001」

認證後，持續並定期取得認證，朝向建立更良好、更

安全的工作環境而努力。 

3.利用 TCFD 架構建構本公司的氣候風險辨識流程。

經跨部門討論氣候風險與機會結果，總共鑑別 3項機

會與 6項風險。 

4.規劃於本年度通過碳盤查認證，以建立內部碳足跡

管理，根據碳盤查結果，持續執行減碳措施，有效降

低範疇一排放風險及因電力使用造成的範疇二溫室氣

體間接排放，並進一步導入產品開發製程。 

5.針對本公司須遵循各相關環境法規及作業情況，建

立制度化的有效管理循環，並且依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進行稽查，確認各作業流程符合規定。 

社會 職業安

全 

1.設置四名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定期檢視各

項工安查核作業，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2.設置九名急救人員及一名防火管理人，每年定期舉

行消防演練和工安教育訓練，培養員工緊急應變和自

我安全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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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人權政

策 

1.恪遵勞動法規，杜絕侵犯人權之行為。  

2.每年定期舉辦相關勞動人權、性別平等等教育訓練

課程。 

產品安

全 

本公司各項產品遵守政府規範的各項法令，無任何危

害物質。同時為確保客戶服務品質，設立客服務專線

及溝通網站，定期主動進行客戶服務滿意度及供應商

調查，加強和客戶、供應商之間的合作關係，創造和

客戶、供應商三方互利共榮的關係，成為企業永續發

展的基石。 

公司

治理 

社會經

濟與法

令遵循 

1.建立治理組織及落實內部控制機制，確保本公司所

有人員及作業確實遵守相關法令規範。 

2.檢視營運相關法規之遵循。 

3.研發之產品申請專利保障本公司權益。 

強化董

事職

能，落

實董事

責任 

1.規劃董事相關進修議題，每年提供董事最新法規、

制度發展與政策，使董事了解權益與法律責任。 

2.投保董事及經理人責任險，當董事已善盡善良管理

人職責執行業務，保障其受到訴訟或求償之情形。 

利害關

係人溝

通 

1.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定期辨識公司之利害關係

人，並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透過適當溝

通方式，瞭解利害關係人之合理期望及需求，並妥適

回應其所關切之重要永續發展議題。 

2.對應各利害關係人建立專責溝通管道，積極溝通，

減少對立與誤解。 

3.設置發言系統，由專責發言人處理並負責回應，以

求資訊表達公開、透明且一致。 
 

三、環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立

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 

 

✔ 

 

 

 

 

 

(一)本公司屬於軟體資訊服務業，資料處理及文件簽核作業皆全面

電子系統化，大量減少用紙量；辦公室用電亦已採用節能之契

 

無重大差異 

 



 

46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各項資

源之利用效率，並使用對

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

料？ 

 

 

 

 

 

 

 

 

（三）公司是否評估氣候變遷對

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

與機會，並採取氣候相關議

題之因應措施？ 

 

 

 

 

 

 

 

 

 

 

✔ 

 

 

 

 

 

 

 

 

 

 

 

✔ 

 

 

 

 

 

 

 

 

 

 

 

 

 

 

 

約用電、分區分時進行用電管理、採用LED燈管、空調溫度設

定、並宣導隨手關燈、午休關燈、節約用水等。 

本公司戮力推廣電動車、智慧車輛之製造及應用服務，以更有

效結合產業將環境保護落實於產品中，有效降低對環境的衝

擊。 

(二)本公司積極推動各項能源減量措施，選用高能源效率及節能設

計之設備，降低企業及產品能源消耗，使能源使用效率最佳

化。 

本公司113年目標為用電量較112年減量2%，該年度使用電力

減量8715度(3.6%)，112年~114年整體目標為用電量較111年減

量3% (114年)，將繼續努力推動。 

在產品研發上，減少不必要之資源浪費、尋求再利用技術開發

之循環經濟策略；在價值鏈上下游，共同努力研發節能應用科

技服務及零配件，期加速綠色經濟之產業鏈形成。 

本公司對於可回收或可再利用資源，皆有效確實的分類、回

收、再利用與妥善處理，以提升各項資源之再利用，遵守各項

廢棄物處理規定。 

(三)本公司以永續發展委員會為氣候變遷管理的最高組織，由董事

長擔任主席及永續長，每年審議公司氣候變遷策略與目標、

管理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行動，及檢視執行狀況與討論未來

計劃，並且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依照 TCFD 建議書架構，

評估氣候變遷對於公司的風險與機會，每三年重啟完整評估

並每年檢視更新。本公司於 113 年底完成最新一次氣候風險評

估，從 22 個氣候風險項目中聚焦出下列 6 大風險:溫室氣體排

放價格增加、環境法規、產品與服務被低碳技術所取代、轉

型至低碳經濟之成本、原物料成本增加及平均溫度升高。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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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為降低前開風險因子，本公司亦同步鑑別可行之機會並研擬因

應措施：在氣候變遷減緩面向，依綠色營運、能源管理、碳資

訊揭露等項目發展；在氣候變遷調適面向，本公司戮力強化基

礎措施、建構永續營運能力。詳如下表： 

面
向 

TCFD 建議 
揭露項目 

本公司回應舉措 

治

理 

1 
董事會對氣候
相關風險與機

會的監督情況 

董事長擔任永續發展委員會主席。每年定期召開董事會，報告 ESG 及氣

候變遷相關議題的績效、衝擊評估與永續目標達成進度 

2 

管理階層在評

估和管理氣候

相關風險與機
會的角色 

設置跨部門之氣候變遷風險工作小組，負責鑑別氣候風險並於各職掌範

疇內評估與因應氣候衝擊。在氣候議題的管理階層最高負責人為永續
長，帶領各部門主管落實氣候變遷相關的管理工作，推行綠色營運以提

升環境管理績效與環境風險管控。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召

集人，鑑別主要風險後與各部門探討相關因應對策，並向董事會報告。 

策
略 

3 

所鑑別的短、

中、長期氣候

相關風險與機
會 

短期 中期 長期 

▪轉型風險：自願性規範

(SBT 承諾)、市場訊息不確

定性 
▪實體風險：颱風、洪水等

極端天氣事件嚴重程度提高 

▪市場機會：開發或擴大低
碳產品與服務如電動車及碳

足跡盤查相關商品、與供應

鏈合作研發綠色能源新產品
與服務、促成綠色經濟。 

▪轉型風險：加強排
放報告義務、轉型至

低碳經濟的成本、客

戶行為變化、利害關
係人的顧慮與負面的

回饋增加、產品與服

務的要求與監管 
▪市場機會：增加 ESG

相關投資目標如電動

車產業等、取得公部
門的獎勵措施、新市

場夥伴關係 

▪轉型風險：溫室氣

體排放的價格增加
(總量管制/碳稅/能

源稅) 

▪實體風險：平均溫
度上升 

▪市場機會：使用更

有效率的生產 

4 

在業務、策略

和財務規劃上
與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的衝

擊 

本公司面臨的重大氣候風險，主要來自客戶端及投資人等重要利害關係

人對企業溫室氣體減量及遵循產品能源效率標準的要求；而氣候變遷帶

來的機會主要出現在產品與服務面向，本公司多元且呼應永續趨勢的產
品線，可望獲得支持性的政策獎勵，且以節能減碳的創新產品與服務回

應市場需求並開發新市場。 

主要轉型風險 主要實體風險 主要氣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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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為了因應相關法遵與綠色標
準變動的風險，本公司積極

呼應相關國際規範，以高於

國際標準自我期許，降低使
用能源成本風險。在綠色循

環經濟上積極研發布局，以

生命週期思維為基礎，將
3R 原則

(Recycle,Reuse,Reduce)融

入產品開發，以高能源轉換
率與低碳產品組合協助客戶

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以無

毒害及低能耗等環境友善產
品為研發目標。 

為降低停電事件影響
服務品質，陸續強化

備援不斷電設備的投

資，並多元進行異地
備援同時擬定緊急應

變計畫，降低災害風

險所造成之營運損
失。 

本公司長期耕耘永續

已奠定深厚基礎，並

與客戶保持長年的緊
密信任關係，積極運

碳足跡計算技術之節

能服務，以市場需求
投入研發，因此在永

續浪潮興起時，將有

機會於廣泛的綠色產
品與解決方案中優先

獲得客戶青睞，增加

營收。 

5 

在策略上的韌

性，並考慮不
同氣候相關情

境 

參照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IEA)所公布的 2℃情

景，模擬分析未來的氣候變遷影響，並據此制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SBT)

與預估未來減碳量，作為營運策略調整之參考。 

風

險
管

理 

6 

在氣候相關風

險的鑑別和評
估流程 

風險管理委員會依據「ISO31000 風險管理系統及指導綱要」，蒐集外在

市場、法規、技術與實體的氣候未來發展趨勢，列出本公司可能面臨的

氣候風險與機會，經考量衝擊程度及發生可能性，鑑別出重大氣候風險

與機會。再將相關氣候風險轉換為財務數字，將有可能造成每年度新台

幣 500 萬以上財務衝擊的項目視為有影響性的風險與機會，依其風險可

能性與嚴峻性進行優先性排序，訂定相應對策。針對評估結果較高的風
險，則另外進行氣候情境分析，考量目前營運布局，計算其潛在的財務

衝擊。 

7 
在氣候相關風
險的管理流程 

由永續發展小組及風險管理委員會鑑別主要風險後，與公司各部門探討

相關因應對策，相關風險評估同時提報風險管理小組、永續發展委員會

與審計委員會進行監督，定期對董事會進行報告。 

8 

氣候相關風險
的鑑別、評估

和管理流程如

何整合在公司 
的整體風險管

理制度 

將氣候變遷納入企業永續發展的重大議題與關鍵性重大風險項目，落實

風險管理計畫，規劃營運、產品及供應鏈管理等面向的因應措施。依據

ISO31000 風險管理系統落實 PDCA 運作模式，持續精進環境面氣候變遷
風險管理與管理面企業整體風險管理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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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四）公司是否統計過去兩年溫

室氣體排放量、用水量及廢

棄物總重量並制定節能減

碳、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

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之政

策？ 

 

 

 

 

 

 

 

 

 

 

 

 

 
 
 

✔ 

指
標

和

目
標 

9 

說明公司依循
策略和風險管

理流程進行評

估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所使

用的指標 

氣候變遷減緩方面，本公司主要營運服務為網路資訊服務，以辦公室用
電為主要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故以每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及電力使用量

等指標為關鍵指標。 

1
0 

範疇一、範疇

二和範疇三溫
室氣體排放和

相關風險 

於 2023 年自主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並取得 ISO14064-1:2018 查證聲明。
2022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CO2e)如下: 

範疇一：12.4512 範疇二：127.5403 範疇三：42.5619 

1

1 

管理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所

使用的目標，
以及落實該目

標的表現 

本公司在發展低碳產品服務的過程中，致力提升自身與客戶的能資源效

率，並訂定減廢、節水目標，全面降低環境衝擊。 
▪2024 年起將相關氣候指標與經理人 KPI 績效設定方式連結(詳見官網) 

碳排放與能源管理目標 廢棄物管理目標 水資源管理目標 

▪以 2022 為基準年，於
2025 年排碳量減碳 4% 

▪以 2022 為基準年，於

2025 年年節電量減量 2% 

▪以 2022 為基準年，

於 2025 年廢棄物絕
對減量 25% 

▪以 2022 為基準年，

於 2025 年用水量絕
對減量 5% 

 

(四)1.為持續因應國際減量趨勢，本公司透過永續發展委員會進行

減量追蹤，依金管會永續發展藍圖之規範，本公司需於116

年起盤查115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本公司提前進行自主盤

查，於112年10月通過ISO 14064-1:2018 溫室氣體盤查第三

方查證，111年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為：直接排放量為

12.4512噸CO2e，間接排放量為170.1022噸CO2e，合計總排

放量為182.5534噸CO2e。 

過去兩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噸CO2e)、密集度(噸CO2e/百萬元)

為： 

年度 範疇一 範疇二 範疇三 合計 密集度 

112年 7.8791 114.3942 51.4476 173.7209 0.3437 

113年 8.7888 116.1290 61.6065 186.5243 0.4200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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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113年度用電量為235079度，相較於112年度的243335度減少

8256度，降低3%，換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效減碳4078公

斤。另本公司協助政府推動自駕電動車運行計畫，於113年

在場域行駛超過39512KM，至少減碳4601.5kgCO2e/KM之效

益。而本公司內部全面使用電子簽核系統，減少紙張使用和

郵件遞送碳足跡，並且全面使用電子發票，一年減少紙張使

用共計減碳2011kgCO2e/kg。 

2.過去二年用水量如113年度用水量為942.48度，相較於112年

度的988.22度，減少4.63%。本公司長年關注水資源節能環

保議題，雖然無生產設備或廠房，但在節水計畫方面，仍要

求員工從全面落實日常生活節約用水做起，將可利用之水資

源發揮更大效益。 

3.本公司致力於環境保護，「零廢棄」是本公司廢棄物管理最

終目標，以廢棄物總量削減為策略，訂定廢棄物減量 

KPI，由永續發展委員會每年進行績效檢討，並執行內外部

稽核，於113年報廢回收資訊設備共計202件，總重455.5公

斤，相較於112年度的117件、338.3公斤，重量增加1.3倍，

達到有效廢棄物管理之目的。 

4.本公司辦公室採用分區用電管理，並嚴格要求同仁於下班後

務必關閉工作區域電源；鼓勵同仁步行或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通勤，並減少主管停車位；廢棄物管理上則要求盤點確實，

並依使用年限進行報廢處理；面對缺水危機，則要求同仁節

約辦公室清洗用水，使用環保杯等。 

四、社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

國際人權公約，制定相關

 

✔ 

 

  

(一)本公司遵守台灣相關法規、國際相關勞動人權規範，包含國

際勞工組織三方原則宣言、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企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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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之管理政策與程序？ 

 

 

 

 

 

 

 

 

 

 

 

 

 

 

 

 

 

 

 

 

 

 

 

 

 

 

 

 

 

 

 

 

 

 

 

 

 

 

 

 

 

 

 

 

 

 

 

 

 

 

 

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聯合國國際勞動組織等國際公認之人權

標準，通過本公司「人權管理政策」，尊重人權公約所訂定

之保障，並公布於本公司網站等，要求落實於內部規章制度

辦法之建立及實際工作執行中，有尊嚴地對待員工。基本方

針如下： 

1.建立安全衛生與健康的工作環境：定期消防安檢、醫護臨

場服務、設置冥想室及按摩室。 

2.勞動權益：每位員工與公司之勞動契約訂定均符合台灣相

關法規規範；定期召開勞資會議。 

3.無強迫勞動：聘僱關係成立時依法簽署勞動契約，契約載

明聘僱關係乃基於雙方合意之前提下所建立；提供彈性上

班時間，落實休假制度，促進同仁工作與生活平衡。 

4.童工：公司不得任用未滿 18 歲之童工及青年勞工，任何可

能造成僱用童工的行為皆不被允許。 

5.女工：公司於工作規則中，明訂女工之保護措施，尤其是

妊娠女工之保護措施：包括不得於夜間工作及不得從事危

險性工作等。 

6.工作時間：公司於工作規則中明訂公司的工時每天不得超

過 12 小時，午休 1 小時，每週工時不得超過 5 天，每月加

班上限為 54 小時，三個月合計不得超過 138 小時等。 

7.薪資與福利：支付給員工的薪資符合所有相關工資的法律

規定，包括有關最低工資、加班時間和法定福利的法律，

且加班費之給付優於法令規範、完整及暢通之升遷管道。 

8.人道待遇：不得不人道的對待員工，包括任何形式的性騷

擾、體罰、精神或身體壓迫或口頭侮辱等。 

9.人權保障訓練：新進人員職前教育訓練，宣導人權保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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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公司是否訂定及實施合理

員工福利措施（包括薪酬、

休假及其他福利等），並將

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

員工薪酬？ 

 

 

 

 

 

 

 

 

 

 

 

 

 

 

 

 

 

 

 

 

 

✔ 

 

 

 

 

 

 

 

 

 

 

 

 

關法規遵循，及公司內部溝通架構，以提高員工的人權意

識。 

10.執行性平教育、性騷擾防治線上課程：幫助同仁了解性別

平等知識及性騷擾的概念與預防，並宣導公司對於性騷擾

事件的處理方法。 

11.宣導預防職場霸凌機制：協助員工了解職場霸凌，清楚避

免霸凌行為之道，共同營造一個樂於溝通、開放管理的友

善工作環境。 

12.提供完整的職業安全系列教育訓練：針對不同類別員工在

工作場域中可能遇到的情況，提供不同的安全訓練，如消

防訓練、緊急應變訓練、急救人員訓練、一般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等。針對職業安全、工作平權及性別平權進行教育

訓練課程，113 年共開設 4 堂課，總受訓人次為 255 人。 

(二)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員工均享有相關福利措施。定期召開

勞資會議，以確保勞資和諧。在性別平權部分，訂定工作場

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處理性別平權議題，並

設置女性勞工友善措施，如哺乳室、提供夜間返家搭計程車

服務等；固定周休二日，提供視障按摩服務及冥想室，協助

員工於工作中也能獲得身心的休息。 

實現男女擁有同工同酬的獎酬條件及平等晉升機會，並維持

超過35%的女性主管職位，促進多元共融的成長。113年度女

性職員平均占比為44%，女性主管平均占比為35%。 

訂有「員工酬勞辦法」、「員工認股辦法」及「績效獎金發

放辦法」等，定期進行員工績效評估，並依照考核結果提報

獎勵，依公司章程規定如有獲利提撥5~15%給予員工，將經

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酬，以激勵員工與企業共同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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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

健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工

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四）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

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

畫？ 

 

 

 

 

 

（五）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康

與安全、客戶隱私、行銷及

標示，公司是否遵循相關法

規及國際準則，並制定相關

保護消費者權益政策及申訴

程序？ 

（六）公司是否訂定供應商管理

政策，要求供應商在環保、

 

 

✔ 

 

 

 

 

 

 

 

✔ 

 

 

 

 

 

 

 

✔ 

 

 

 

 

 

✔ 

 

成長。本公司每年均參與市場薪酬調查，依據市場薪資水

準、經濟趨勢及個人績效調薪，以維持整體薪酬競爭力。 

(三)本公司提供優良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每年進行辦公室消防

設備安全檢查，設置有長榮保全門禁系統及重要出入口之監

視器；每年舉辦員工健康檢查活動，並定期辦理醫護臨場服

務與職安衛生講座與活動，提供員工健康諮詢促進於員工身

心健康；超額設置4名甲種職業安全衛生主管及1名防火管理

人，每年舉辦二次緊急消防安全演練，提升員工正確且有效

的應變能力，降低環境危害，113年失能傷害頻率為0%，火

災之件數為0，無死傷人數。 

(四)本公司設有專職人事單位，包括到職訓練、每年與部門主管

共同規劃及制訂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也參與外部

專業教育訓練，內部定期分享會議等，協助同仁透過多元學

習方式持續學習成長，並導入企業倫理的信念發展相關訓練

課程，培養同仁關鍵能力，建立員工在公司之整體職涯能力

發展藍圖。於每年定期之績效面談時，主管與員工亦共同討

論並設定個人年度能力發展計畫，透過定期檢視與回饋，協

助員工量身打造最佳發展計畫。 

(五)本公司遵循個資保護法、智財法規及國際準則以及ISO9001、

ISO27001規範，對於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且有效的客服管道

及隨機錄音存證方式，透過內部稽核、外部驗證、危機預防

及教育訓練，為客戶的資料把關；並設置有專責之客服單

位，於第一線協助用戶處理相關問題，以保障客我相關權

益。 

(六)本公司依ISO9001規範訂有供應商管理政策及供應商守則，並

於採購契約中明文要求供應商在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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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

議題遵循相關規範，及其實

施情形？ 

 

 

 

 

人權等議題遵循相關規範，建立供應商保護環境、人權、安

全、健康且永續性發展之篩選條件，及對供應商在環安衛風

險、禁用童工、勞工管理、無危害勞工基本權利、道德準則

及誠信經營等面向的要求及期待。透過每季供應商評鑑作

業，確保本公司所採用之廠商均符合企業對環境友善的永續

經營理念外，為維持長期合作交流，與供應商不定期召開會

議，宣導本公司永續發展之相關理念，要求供應商落實於日

常生活中。供應商評估：每季進行供應商評估，新進廠商皆

須符合ISO9001規範並簽署人權、個資、職業安全衛生等聲明

書，應遵守本公司供應商守則。 

1. 供應商稽核：成立稽核小組針對供應商的缺失追蹤改善進

度，共同提升品質與技術、強化環保安全衛生績效。 

2. 供應商訓練：不定期舉辦訓練，透過不同形式的引導與溝

通，有效提升環保與安全衛生績效並且符合國際規範，課

程包含職場衛生、員工健康、消防保養、碳盤查、氣候變

遷、法規風險與從業道德等。 

3. 供應商表揚：定期舉辦供應商大會，除了傳達本公司的永

續理念及目標外，也特別表揚在品質提升、降低成本、確

保交貨、永續表現等四大面向，表揚現傑出及貢獻卓越的

供應商。 

五、公司是否參考國際通用之報

告書編製準則或指引，編製

永續報告書等揭露公司非財

務資訊之報告書？前揭報告

書是否取得第三方驗證單位

之確信或保證意見？ 

 ✔ 

 

本公司目前非屬法令規範需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企業，未

來將視主管機關或法令需求進行編制與揭露。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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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六、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定有本身之永續發展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本

公司於104年8月董事會通過訂定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復於民國105年1月、民國109年3月、民國110年12月及

民國112年2月經董事會通過修正該守則並更名為「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以作為本公司推動並建置永續發展之目標與落實。

本公司定期依該守則檢視執行情形並據以改進，執行至今尚無差異情形。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永續發展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本公司將持續推動社會相關公益並將資訊公告於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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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市上櫃公司氣候相關資訊： 

1 氣候相關資訊執行情形 

項目 執行情形 

1.敘明董事會與管理階層對

於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

監督及治理。 
 

 

 

2.敘明所辨識之氣候風險與

機會如何影響企業之業

務、策略及財務(短期、

中期、長期)。 

 

 

 

 

 

 

 

 

 

 

 

 

 

 

 

 

1. (1)本公司業於 111 年 4 月 29 日董事會通過，訂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並於 113 年 8 月

2 日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共同制定並辨識公司可能面臨之氣候風險議題與氣候機會議

題，就與公司營運相關之氣候風險進行評估與擬定策略，強化氣候相關風險管理。 

(2)管理階層致力於環境保護，在工作環境中大力推動節能減碳行動，亦將減碳方案納入產品

研發及商業策略中，以有效降低污染的排放與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3)定期將氣候變遷風險之議題鑑別與管理措施，載入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並向董事會報告。 

2.近幾年世界經濟論壇公布全球風險年度報告，發生可能性與衝撃度高的風險事項中，極端天

氣事件、氣候變遷調適失敗與自然災害總是位居前幾名。氣候變遷不僅衝撃全球環境、生

態、更使得企業營運風險節節升高。本公司針對在業務及財務上可能產生重大衝擊之高風險

與高機會議題，共計有三大風險、三項機會，並研擬因應策略。 

(1)113 年度鑑別之風險說明如下： 

短期可能面臨原物料成本增加，會造營運成本增加，需透過綠色採購與供應商管理，支持

低碳、永續商品的企業，降低營運成本。 

中期可能面臨產品與服務被低碳技術所取代、轉型至低碳經濟之成本，會造成營運成本增

加，應推動節能之措施，持續關注低碳轉型之技術。 

長期可能面臨平均溫度升高、環境法規修正及溫室氣體排放價格增加，導致基礎建設成本

升高、勞動力管理與規劃需要修正，需提升整體災害應變能力，導入更多元的替代能源以

降低風險衝擊程度。 

(2)113 年度鑑別之機會說明如下： 

期間 機會 策略 

中期 
與供應鏈合作研發綠色能源

產品、促成綠色經濟 

透過綠色採購與供應商管理，支持低碳、永

續商品的企業，降低營運成本。 

長期 
增加 ESG 相關投資目標 透過投資，積極將資金投入永續企業，提升

營業收入。 

長期 
開發電動車及碳足跡盤查相

關商品 

透過開發及推廣電動車及碳足跡盤查相關產

品服務，以符合市場需求，提升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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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情形 

3.敘明極端氣候事件及轉型

行動對財務之影響。 

 

 

4.敘明氣候風險之辨識、評

估及管理流程如何整合於

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5.若使用情境分析評估面對

氣候變遷風險之韌性，應

3.(1)極端氣候對財務之影響為，極端氣候導致資訊或辦公設備運作異常，或電力供給產生問題，

造成營運中斷或資產受損，進而影響公司損益。 

(2)轉型行動對財務之影響為投資對象因轉型可能需花費額外的成本，或者轉型不及時而造成營

收降低，本公司資產減少。 

4.(1)本公司建有完整的風險管理組織架構、政策及管理規範，風險範圍涵蓋營運風險、法律及法

遵風險，以及環境風險(含氣候風險)，考量面向包括環境保護(E，Environmental）、社會責任

（S，Social）以及公司治理（G，Governance），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已納入環境風險(含氣

候風險)，代表本公司將氣候變遷視為戰略性的商業風險，並將其辨識、衡量與管理流程納

入公司整體風險程序。 

(2)本公司氣候風險管理流程主要分為四大步驟，從風險辨識、衡量、監控到報告，分述如下： 

管理流程 內容 

風險辨識 
本公司由風險管理委員會制定政策，執行小組與各相關部門，參考國際機構

氣候風險報告，透過風險管理委員會議每年進行氣候風險與機會的辨識。 

風險衡量 

各相關部門依職掌內容評估各項風險因子後，訂定適當之暴險衡量方法，俾

作為風險管理的依據。 

風險之衡量包括風險之分析與評估，係透過對風險事件發生之可能性，以及

一旦發生時其負面衝擊程度之分析等，評估風險對公司之影響，作為後續擬

訂風險控管之優先順序，及回應措施選擇之參考依據。 

風險因應 

對於所面臨風險應採取以下適當之因應措施： 

削除風險：召開內部會議，討論消除風險之必要及可能措施。 

降低風險：訂定目標及相關措施，降低重大議題之營運風險。 

分散風險：最高管理者應召集相關部門，研議各種分散風險之措施。 

轉嫁風險：以契約之方式，將損失風險或法律責任風險移轉給他人承擔。 

風險監控 

應訂定重大議題之管制措施及目標，以控制既有之風險。各部門主管對於職

掌範圍及管理流程所面對之各項風險管理之執行情形，應隨時監督管控並適

時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 

本公司尚未採用情境分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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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情形 

說明所使用之情境、參

數、假設、分析因子及主

要財務影響。 

6.若有因應管理氣候相關風

險之轉型計畫，說明該計

畫內容，及用於辨識及管

理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之

指標與目標。 

7.若使用內部碳定價作為規

劃工具，應說明價格制定

基礎。 

8.若有設定氣候相關目標，

應說明所涵蓋之活動、溫

室氣體排放範疇、規劃期

程，每年達成進度等資

訊；若使用碳抵換或再生

能源憑證(RECs)以達成相

關目標，應說明所抵換之

減碳額度來源及數量或再

生能源憑證(RECs)數量。 

9.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情形

與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

行動計畫(另填於 1-1 及 

1-2)。 

 

 

 

本公司目前尚未規劃因應管理氣候相關風險之轉型計畫。 

 

 

 

 

本公司並未採用內部碳定價作為規劃工具。 

 

 

依據金管會永續發展藍圖之時程，本公司應於 116 年起進行溫室盤查，為本公司提前自主盤

查，所訂定之氣候相關目標如附表 1-2。  

 

 

 

 

 

 

 

依據金管會永續發展藍圖之時程，本公司應於 116 年起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本公司提前自主盤

查，並於 112 年 10 月通過 ISO 14064-1:2018 溫室氣體盤查第三方查證。 

 

1-1 最近二年度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情形 

1-1-1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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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溫室氣體最近兩年度之排放量(公噸 CO2e)、密集度(公噸 CO2e/百萬元)及資料涵蓋範圍。 

溫室氣體排放量(單位：CO2e)  

年度 範疇一 範疇二 範疇三 合計 密集度 

112年 7.8791 114.3942 51.4476 173.7209 0.3437 

113年 8.7888 116.1290 61.6065 186.5243 0.4200 

資料涵蓋範圍為本公司營運邊界範圍內所有產生溫室氣體者。 

註 1：直接排放量(範疇一，即直接來自於公司所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能源間接排放量(範疇二，即來自於輸入電力、熱或蒸氣而造成間接之溫室氣體

排放)及其他間接排放量(範疇三，即由公司活動產生之排放，非屬能源間接排放，而係來自於其他公司所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 

註 2：直接排放量及能源間接排放量資料涵蓋範圍，應依本準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理，其他間接排放量資訊得自願揭露。 

註 3：溫室氣體盤查標準：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reenhouse Gas Protocol, GHG Protocol）或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

ization, ISO）發布之 ISO 14064-1。 

註 4：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密集度得以每單位產品/服務或營業額計算，惟至少應敘明以營業額（新臺幣百萬元）計算之數據。 

 

1-1-2 溫室氣體確信資訊 

敘明截至年報刊印日之最近兩年度確信情形說明，包括確信範圍、確信機構、確信準則及確信意見。 

本公司於 112 年 10 月 24 日經格瑞國際驗證有限公司查證，符合 ISO 14064-1:2018 標準要求，期間 111 年 01 月 0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類別 1 和類別 2 以合理保證等級進行查證，類別 3 至類別 6 以有限保證等級進行查證。不確定性評估:-

7.07%~+7.07% (95%信心水準)。 

註 1：應依本準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理，若公司未及於年報刊印日取得完整溫室氣體確信意見，應註明「完整確信資訊將於永續報告

書揭露」，若公司未編製永續報告書者，則應註明「完整確信資訊將揭露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次一年度年報揭露完整之確信資訊。 

註 2：確信機構應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訂定之永續報告書確信機構相關規定。 

註 3：揭露內容可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1-2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敘明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及其數據、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與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1.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為 111 年。 

2.溫室氣體直接排放量為 12.4512 噸 CO2e，間接排放量為 170.1022 噸 CO2e，合計總排放量為 182.5534 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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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減量目標為：112 年較 111 年之用電量減量 6%，用油量減量 3%，溫室氣體總排放當量減量 5.5%。113 年較 112 年之用電量

減量 2%，用油量減量 3%，溫室氣體總排放當量減量 2%。 

4.本公司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為電力及交通燃油，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發展企業社會責任，於日常營運中具體落實『環

保、節能愛地球』之境護及節能措施，故擬定以下方法減少電力燃油使用並逐步推動，說明如下： 

 能源節約：鼓勵關閉不必要的燈光、電腦和設備，適當調整空設備，以減少能源消耗。 

 減少交通排放：推廣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騎自行車上下班，減少出差次數或使用視訊會議等，以減少汽車使用所產生

的碳排放。 

 紙張和資源節省：鼓勵使用雙面列印、減少紙張，並鼓勵以電子郵件替代紙張使用。 

 環保飲食：提倡選擇的方式，如素、減少肉類食物，選擇當地和有機食品等。 

 廢物減量和回收：宣導正確的回收分類方法，鼓勵減少使用一次性產品提倡垃圾減量和資源回收的意識。 

 環保教育和意識提升：舉辦活動，高對溫室氣體減量的認識和意識。 

5. 113 年度用電量為 235079 度，相較於 112 年度的 243335 度減少 8256 度，降低 3%，換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效減碳 4078

公斤。另本公司協助政府推動自駕電動車運行計畫，於 113 年在場域行駛超過 39512KM，至少減碳 4601.5kgCO2e/KM 之效

益。而本公司內部全面使用電子簽核系統，減少紙張使用和郵件遞送碳足跡，並且全面使用電子發票，一年減少紙張使用

共計減碳 2011kgCO2e/kg。 

註 1：應依本準則第 10 條第 2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理。 

註 2：基準年應為以合併財務報告邊界完成盤查之年度，例如依本準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令，資本額 100 億元以上之公司應於 114 年完成 113 年度合

併財務報告之盤查，故基準年為 113 年，倘公司已提前完成合併財務報告之盤查，得以該較早年度為基準年，另基準年之數據得以單一年度或數年

度平均值計算之。 

註 3：揭露內容可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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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通過之誠信經

營政策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

經營之政策、作法，以及董事會與高

階管理階層積極落實經營政策之承

諾？ 

 

 

（二）公司是否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

機制，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

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應

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且至

少涵蓋「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

則」第七條第二項各款行為之防範措

施？ 

（三）公司是否於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並於各方案內明定作業程序、行

為指南、違規之懲戒及申訴制度，且

落實執行？並定期檢討修正前揭方

案？ 

 

✔ 
 

 

 

 

 

 

✔ 
 

 

 

 

 

 

✔ 
 

  

(一)本公司業經董事會通過制訂誠信經營政策如下： 

1.誠信經營守則 

2.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3.道德行為準則 

誠信經營政策亦揭示於本公司網站，且董事會與

高階管理階層皆已簽署承諾書，在員工勞動契約

中亦明確要求應恪遵相關規定確實執行。 

(二)本公司基於「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七

條第二項各款行為，已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

估機制，並就過去營運活動中具較高不誠信行為

風險者，於各項相關內部控制制度中規範檢核流

程，作為防範方案。 

  

 

(三)本公司於內部控制制度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中，皆明訂作業程序，並已制定懲戒

及申訴制度，要求董事、經理人及員工落實執

行，並依營運重要循環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於109年4月董事會通過「檢舉案件處理辦

法」，明定檢舉作業流程。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誠信紀錄，

並於其與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約中

明定誠信行為條款？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之推動企業

 

✔ 
 

 

✔ 

  

(一)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時，均評估並瞭解對方之

誠信經營狀況，並將遵守誠信經營納入契約條

款，於契約中明訂本公司之誠信條款經營政策。 

(二)本公司已指定行政服務處為推動企業誠信經營之專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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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定期(至少一年

一次)向董事會報告其誠信經營政策與

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監督執行情

形？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突政策、提

供適當陳述管道，並落實執行？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立有效

的會計制度、內部控制制度，並由內

部稽核單位依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

結果，擬定相關稽核計畫，並據以查

核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遵循情形，

或委託會計師執行查核？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內、外

部之教育訓練？ 

 

 

 

 

 

 

✔ 
 

 

✔ 
 

 

 

 

 

✔ 

責單位，辦理經營誠信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配合

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措施，每年定期

向董事會報告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

及監督執行情形，112年度執行情形業於113年4月

26日向董事會報告，113年度執行情形預計於114年

5月8日提報董事會。 

(三)公司業於「董事會議事規則」及內部控制相關辦

法中涵蓋利益衝突政策，並設有檢舉人信箱及獨

立之檢舉管道，落實執行。  

(四)本公司已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

並隨時檢討，以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

效。內部稽核人員亦在各項內部控制制度中擬定

相關稽核計畫，並據以查核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

之遵循情形。 

 

(五)本公司定期對內部同仁進行教育宣導且在員工勞

動契約中明確要求應恪遵相關規定確實執行，本

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全體員工皆簽署完成「誠信

廉潔承諾書」，並於公開網站明示誠信經營守

則，要求同仁、廠商詳閱及遵守。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勵制度，

並建立便利檢舉管道，及針對被檢舉

對象指派適當之受理專責人員？ 

 

 

 

  

✔ 
 

 

 

 

 

  

(一)1.為建立誠信透明之企業文化及促進健全經營，

並保護檢舉人之權益，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訂定

「檢舉案件處理辦法」，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

站建立並公告檢舉電子郵件信箱之受理管道，

提供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並受理犯罪、舞弊或

違法等情事。本公司行政服務處為檢舉案件之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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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標

準作業程序、調查完成後應採取之後

續措施及相關保密機制？ 

 

 

 

 

 

 

 

 

 

 

 

 

 

 

 

 

 

 

 

 

 

  

 

 

✔ 

✔ 
 

 

 

 

 

 

 

 

 

 

 

 

 

 

 

 

 

 

 

 

受理單位。 

2.檢舉管道資訊如下：  

一、檢舉信箱：integrity@kingwaytek.com。  

二、檢舉案件之受理單位：本公司行政服務

處。 

(二)1.本公司於「檢舉案件處理辦法」訂有檢舉案件之

受理原則、調查程序、調查報告後續處理措施、

檢舉人之保護等規定。 

2.受理原則：不予受理或應停止調查之情形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檢舉案件得不予受理，惟仍應記 

錄於檢舉清冊內備查： 

一、匿名檢舉；惟所陳述之內容具體明確，且附

有可供查證資料或方向，受理單位認有調查之必

要者，仍得受理。 

二、檢舉案件未提供合理懷疑違法失職事實之事

證。 

三、同一事實正調查或由其他機關調查處理中或

業經他人檢舉在先且未提出具體新證據者，但檢

舉在後者能提出更有利於調查之重要事證時，不

在此限。 

四、同一事實業經決定不予受理，或經查處結案

者。但檢舉人提出具體新證據證明本案有重新調

查之必要時，不在此限。 

五、檢舉事項為檢舉人職責範圍內之管理或督導

事項，檢舉人未於公司相關會議或循公司相關制

度提出建言或改善意見者。但檢舉人提出其已善

盡建言或改善意見，惟公司無正當理由不予處理

 

 

 

 

 

無重大差異 

 

 

 

 

 

 

 

 

 

 

 

 

 

 

 

 

 

 

 

 

 



 

64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而

遭受不當處置之措施？ 

 

 

 

 

 

 

 

 

 

 

 

 

 

 

 

 

 

✔ 
 

之事證者，不在此限。 

檢舉案件本公司受理調查中，如檢舉人另行向檢

調機關提出同一檢舉案件之告發者，本公司得停

止調查。 

3.調查程序(含處理期限)： 

一、檢舉案件之查證，依案情需要以電話、書面

或面談方式為之，查證過程及內容並應作成紀錄

完整留存。對檢舉人提供之檔案予以加密保護，

檔案之傳遞及存取應限參與調查之人員。 

二、調查應自受理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調查

單位於期間屆滿前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延長

之，其延長之期間最長為三個月，並以一次為

限。 

4.保密機制：於辦理檢舉案件之受理及調查程序

時，就檢舉人之身分及檢舉內容均予以保密，不

得洩漏、揭露或公開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予非

必要之第三人，並採取有效適當之保護措施。 

(三)1.本公司已制定「檢舉案件處理辦法」，建立檢舉人

保護制度，規定不得因檢舉案件而對檢舉人予以

解雇、解任、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

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處分。若檢舉

人認為因檢舉情事而遭受不利處分時，得向本公

司行政服務處提出申訴，行政服務處並應於最近

一次審計委員會提出報告。 

2.113年度本公司受理舉報件數共0件(112年度共0

件)。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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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四、加強資訊揭露 

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揭露其所定誠信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

效？ 

 

✔ 

  

公司業於網站、年報中揭露所定之誠信經營執行情

形。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定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無重大差

異。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一)本公司對內從上到下均要求恪遵相關法令與規範，並訂定各項內部辦法以確保誠信經營與法令遵循之落實。 

(二)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中訂有董事利益迴避制度，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

公司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權。 

(三)本公司訂有「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明定內部人及基於職務獲悉消息之人，不得洩漏所知悉之重大資訊予他人。 

（八）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得一併揭露：請參閱本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九）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應揭露事項： 

1.內部控制聲明書：請參閱第 66 頁(即次頁)。 

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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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 股東會重要決議 

會議日期 重要決議 執行情形及檢討 

113.05.24 

承認事項 

1.承認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案 

業依法將相關報表分發各股東。 

2.承認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配案 

經股東常會決議後，召開董事會決議除息基準日為
113 年 8 月 9 日，並於 113 年 9 月 6 日發放(每股配
發 0.96 元)。 

討論及選舉事項 

1.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決議通過，並依股東會決議後實施。 

2.通過本公司盈餘暨資本公積轉增資發
行新股案 

經股東常會決議後，召開董事會決議增資基準日為
113 年 8 月 9 日，並於 113 年 9 月 6 日發放(每仟股
配發 100 股)。 

3.修正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
文案 

已完成修正並依辦理 

3.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案 

當選名單為：董事 4 名：柯應鴻、蔡楚卉、法人董
事代表人張本元、法人董事代表人王景弘；獨立董
事 3 名：王志隆、黃秀谷、林懿貞；依法令規定於
15 日內向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完成，並公告
於公司網站。 

4.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
業禁止限制案 

決議通過，並於 113 年 5 月 24 日公告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 

 

2. 董事會重要決議 

會議日期 重要決議 

113.02.29 

1.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考核及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2.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案 

3.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個別財務報表案 

4.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配案 

5.通過本公司盈餘暨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6.通過本公司簽證會計師適任性及獨立性之評估暨 113 年度委任報酬案 

7.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8.修正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案 

9.修正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案 
10.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 

11.修正本公司「關係企業相互間財務業務作業規範」部分條文案 

12.通過本公司與關係人中華電信於 113 年預計交易之重大交易項目案 

13.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酬勞發放予經理人案 

14.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案 

15.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16.本公司股東常會受理股東之提案及董事候選人提名之相關事宜案 

17.召開本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案 

113.04.08 

1.通過董事會提名之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案 

2.通過本公司投資國泰人壽公司債案 

3.通過本公司與玉山銀行授信額度到期續約及新增額度案 

4.通過本公司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申請中期無擔保履約保證額度案 

5.解除本公司經理人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113.04.26 

1.通過本公司 113 年第一季個別財務報表案 

2.修正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案 

3.通過本公司採購 Microsoft Azure 雲端機房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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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重要決議 

113.05.24 
1.推舉本公司第七屆董事長案 

2.委任第五屆薪資報酬委員案 

113.06.11 授權董事長訂定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暨資本公積轉增資之增資基準日案 

113.08.02 

1.通過本公司 113 年第 2 季個別財務報表案 

2.通過本公司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案 

3.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銷售及收款循環」部分條文案 

113.10.25 

1.通過本公司 113 年第三季個別財務報表案 

2.通過本公司 108 年第 1 次買回公司股份轉讓予員工案 

3.修正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案 

4.修正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案 

113.12.27 

1.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預算案 

2.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稽核計畫案 

3.訂定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永續資訊管理作業」及「永續報告書編製及確信之作業程

序」案 

4.通過本公司與關係人中華電信於 114 年預計交易之重大交易項目案 

5.通過本公司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電信研究院租賃自駕營運辦公室案 

6.通過本公司辦理員工持股信託案 

7.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董事及經理人各項薪資報酬項目案 

8.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績效獎金發放予經理人案 

9.通過本公司與中國信託授信額度到期續約案 

10.任命本公司董事長兼任永續長案 

114.02.25 

1.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考核及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2.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案 

3.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個別財務報表案 

4.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5.通過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6.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7.通過本公司簽證會計師適任性及獨立性之評估暨 114 年度委任報酬案 

8.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部分條文案 

9.修正本公司「自行評估作業程序及方法」部分條文案 

10.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酬勞發放予經理人案 

11.通過本公司與玉山銀行授信額度到期續約案 

12.本公司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相關事宜案 

13.召開本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案 

 

（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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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會計師公費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會計師事務

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會計師查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

費(註) 
合計 備註 

勤業眾信聯

合會計師事

務所 

高逸欣 

113 年度 1,905 335 2,240 無 

江美艷 

 

註：本年度之非審計公費係委託會計師事務所執行稅務簽證、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

薪資資訊檢查表及資本額查核報告等服務酬勞。 

（二）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支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

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因：無此情事。 

（三）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

因：無此情事。 

五、更換會計師資訊：無。 

六、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計

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無。 

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股權移轉

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1) 董事、經理人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單位：股 

職  稱 姓  名 

113 年度 
114 年度 

截至 3 月 24 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董事長兼持股 10%以

上之大股東 
柯應鴻 581,803 - - - 

總經理 黃晟中 (592,871) (900,000) (47,000) - 

董事兼持股 10%以上

之大股東 

中華電信 (股 )公

司 
1,156,346 - - - 

代表人：張本元 - - - - 

董事兼持股 10%以上

之大股東 

中華電信 (股 )公

司 
1,156,346 - - - 

代表人：王景弘 - - - - 

獨立董事 王志隆 - - - - 

獨立董事 林懿貞 - - - - 

獨立董事 黃秀谷 - - - - 

獨立董事（註 1） 王偉彥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副總經理 林映帆 11,424 - - - 

副總經理 林佳興 15,170 - - - 

副總經理 張子安 19,500 - - - 

協理 吳若婕 29,310 - - - 

協理 葉瑾玲 47,48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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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113 年度 
114 年度 

截至 3 月 24 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協理 黃弘德 2,715 - - - 

協理 劉至萱 22,884 - (2,000) - 

協理 蔡楚卉 69,943 - - - 

協理 石智青 29,051 - - - 

協理 曾治維 7,968 - - - 

總經理特助（註 2） 彭正偉 (7,000) - 不適用 不適用 

協理（註 3） 蔡明祝 10,071 - - - 

協理 胡威名 10,200 - - - 

協理 林漢卿 6,000 - - - 

協理（註 4） 尤鈺菁 不適用 不適用 - - 

註 1：113 年 5 月 24 日卸任。 

註 2：113 年 1 月 9 日解任。 

註 3：114 年 4 月 30 日解任。 

註 4：114 年 3 月 17 日就任。 

 

(2) 董事、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 10%之股東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之資訊： 

姓 名 
股 權 移

轉 原 因 
交 易 日 期 交易相對人 

交易相對人與公司、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

超過百分之十股東之關係 

股 數 
交 易

價 格 

黃晟中 處分 112/11/27~113/4/21 
晟恆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黃晟中為該公司董事長 1,618,000 - 

 

(3) 董事、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 10%之股東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之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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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股比例佔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持股比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 

114 年 03 月 24 日  單位：股 

姓  名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合計

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

具有關係人或為配

偶、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關係者，其名

稱或姓名及關係。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 

中華電信(股)公司 12,719,813 22.58% - - - - - - - 

中華電信(股)公司

代表人：簡志誠 
- - - - - - - - - 

柯應鴻 6,399,842 11.36% 328,626 0.58% - - 柯碧玲 姊弟 - 

楊衍弘 2,552,001 4.53% - - - - - - - 

黃晟中 277,423 0.49% - - 1,779,800 3.16% - - - 

柴惠敏 1,016,363 1.80% - - - - - - - 

王志成 837,517 1.49% - - - - - - - 

廖勇柏 761,391 1.35% - - - - - - - 

蔡楚卉 669,379 1.19% - - - - - - - 

顏仲駿 653,377 1.16% - - - - - - - 

柯碧玲 647,266 1.15% - - - - 柯應鴻 姊弟 - 

 

九、公司、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業之 

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率： 

113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仟股 

轉投資事業 

本公司投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直

接或間接控制事業之投資 
綜合投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金采新能源科技

(股)公司 
200 20% - - 2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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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公司股本來源 

1.資本形成 

       114 年 3 月 24 日 

年 月 

發行 

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

以外之

財產抵

充股款

者 

其他 
(元) (股) (元) (股) (元) 

96.12 10 3,000,000 30,000,000 100,000 1,000,000 創立股本 1,000,000 元 無 註 1 

97.01 10 3,000,000 30,000,000 3,000,000 30,000,000 現金增資 29,000,000 元 無 註 2 

98.06 10 20,000,000 200,000,000 5,100,000 51,000,000 盈餘轉增資 21,000,000 元 無 註 3 

101.05 10 20,000,000 200,000,000 6,630,000 66,300,000 盈餘轉增資 15,300,000 元 無 註 4 

102.05 10 20,000,000 200,000,000 8,619,000 86,190,000 盈餘轉增資 19,890,000 元 無 註 5 

103.06 10 20,000,000 200,000,000 10,601,370 106,013,700 盈餘轉增資 19,823,700 元 無 註 6 

103.08 37.5 20,000,000 200,000,000 11,001,370 110,013,700 現金增資 4,000,000 元 無 註 7 

103.10 75 20,000,000 200,000,000 13,001,370 130,013,700 現金增資 20,000,000 元 無 註 8 

104.08 10 20,000,000 200,000,000 16,251,713 162,517,130 
盈餘轉增資 19,502,060 元 

無 註 9 
資本公積轉增資 13,001,370 元 

105.09 10 20,000,000 200,000,000 19,177,022 191,770,220 
盈餘轉增資 13,001,380 元 

無 註 10 
資本公積轉增資 16,251,710 元 

106.07 10 30,000,000 300,000,000 22,628,886 226,288,860 
盈餘轉增資 15,341,620 元 

無 註 11 
資本公積轉增資 19,177,020 元 

107.08 10 30,000,000 300,000,000 26,702,085 267,020,850 
盈餘轉增資 18,103,110 元 

無 註 12 
資本公積轉增資 22,628,880 元 

108.06 
138~ 

212 
50,000,000 500,000,000 30,040,085 300,400,850 上櫃前現金增資 33,380,000 元 無 註 13 

108.08 10 50,000,000 500,000,000 35,113,481 351,134,810 
盈餘轉增資 24,031,880 元 

無 註 14 
資本公積轉增資 26,702,080 元 

109.09 10 50,000,000 500,000,000 38,589,829 385,898,290 資本公積轉增資 34,763,480 元 無 註 15 

110.09 10 50,000,000 500,000,000 42,413,811 424,138,110 資本公積轉增資 38,239,820 元 無 註 16 

111.07 10 50,000,000 500,000,000 46,620,192 466,201,920 
盈餘轉增資 4,206,380 元 

無 註 17 
資本公積轉增資 37,857,430 元 

112.08 10 70,000,000 700,000,000 51,247,212 512,472,120 
盈餘轉增資 2,313,510 元 

無 註 18 
資本公積轉增資 43,956,690 元 

113.08 10 70,000,000 700,000,000 56,336,935 563,369,350 
盈餘轉增資 2,544,870 元 

無 註 19 
資本公積轉增資 48,352,360 元 

 

註 1： 96.12.26 府產業商字第 09694050610 號核准。 

註 2： 97.01.14 府產業商字第 09780418700 號核准。 

註 3： 98.07.24 府產業商字第 09886401910 號核准。 

註 4：101.06.22 府產業商字第 10184665710 號核准。 

註 5：102.06.25 府產業商字第 10284630910 號核准。 

註 6：103.06.12 府產業商字第 10384593400 號核准。 

註 7：103.08.22 府產業商字第 10387381900 號核准。 

註 8：103.11.24 府產業商字第 10389914010 號核准。 

註 9：104.08.25 府產業商字第 10486974110 號核准。104.06.26 金管證發字第 1040024149 號核准。 

註 10：105.09.13 府產業商字第 10591844810 號核准。105.07.05 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申報生效。 

註 11：106.07.31 府產業商字第 10656605010 號核准。106.06.12 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申報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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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2：107.08.01 府產業商字第 10751772410 號核准。107.06.07 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申報生效。 

註 13：108.06.13 府產業商字第 10849681610 號核准。108.03.20 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申報生效。 

註 14：108.09.20 府產業商字第 10853987010 號核准。108.07.26 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申報生效。 

註 15：109.09.28 府產業商字第 10954152010 號核准。109.07.24 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申報生效。 

註 16：110.09.29 府產業商字第 11053849000 號核准。110.08.30 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申報生效。 

註 17：111.07.27 府產業商字第 11151321100 號核准。111.06.16 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申報生效。 

註 18：112.08.04 經授商字第 11230140040 號核准。112.06.02 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申報生效。 

註 19：113.08.23 經授商字第 11330149820 號核准。113.07.11 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申報生效。 

 

 

2.股份種類 

114 年 3 月 24 日 

股份種類 
核 定 股 本 

備  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 計 

普通股 56,336,935 13,663,065 70,000,000 
流通在外股份係 

上櫃公司股票。 

 

3.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不適用 
 

 (二)主要股東名單 

持股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或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 

比例如下： 

114 年 3 月 24 日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股) 持股比例(%)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2,719,813 22.58% 

柯應鴻 6,399,842 11.36% 

楊衍弘 2,552,001 4.53% 

晟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779,800 3.16% 

柴惠敏 1,016,363 1.80% 

王志成 837,517 1.49% 

廖勇柏 761,391 1.35% 

蔡楚卉 669,379 1.19% 

顏仲駿 653,377 1.16% 

柯碧玲 647,266 1.15% 

 (三)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本公司股利政策如下：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

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

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應以

股東權益為最大考量，並參酌公司目前及未來之國內外產業競爭狀況、投資環境及

資金需求等因素，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之方式為之，並參考同業及資本市場股

利之一般發放水準，以作為股利發放之依據。股利發放提撥之數額以不低於當年度

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二十為原則，惟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以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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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此盈餘分派之金額、股利之種類及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

董事會通過後提股東會議決之。 

2.本次股東會擬議股利分配之情形： 

本公司董事會業於 114 年 2 月 25 日決議通過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32,694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82,155,074 

減：庫藏股轉讓權益影響數 14,492,672 

減：法定盈餘公積(稅後純益 10%) 6,766,240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6,142,069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67,270,925 

分配項目：  

股東股利-現金(每股 1.19 元) 67,040,953 

期末未分配盈餘 229,972 

 
註 1.本次配發之股利係依本公司截至 114 年 2 月 25 日之實際流通在外總股數

56,336,935 股計算，嗣後如因流動在外股數異動，致股東配股比率發生變動，

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註 2.有關現金股利俟股東常會通過後由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本次現金股利

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董

事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全權處理之。 

(四)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無此情事。 

(五)員工及董事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及董事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5-15%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本期估列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數計算基礎

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應付員工及董事酬勞之估列，係依據本公司章程之規定，並參酌過去經

驗以及未來可能發放之金額為計算基礎。年度終了後，年度財務報告通過發布日前

經董事會決議之發放金額有重大變動時，該變動調整原提列年度費用，年度財務報

告通過發布日後若金額仍有變動，則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於次一年度調整入帳。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有

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案，業經 114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通過，擬配

發員工酬勞 6,670 仟元。前述擬配發金額，員工酬勞 113 年度與帳列金額並無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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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及占本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

總額合計數之比例：不適用。 

4.前一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股價）、其與認列

員工及董事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案，業經 113 年 2 月 29 日董事會通過，配發員工

酬勞 5,028 仟元。前述配發金額，員工酬勞 112 年度與帳列金額並無差異。 

(六)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 

114 年 4 月 10 日 

買 回 期 次 第一次（期） 

買 回 目 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買 回 期 間 108 年 12 月 27 日至 109 年 2 月 19 日 

買 回 區 間 價 格 每股新台幣 77 元至 155 元 

已 買 回 股 份 種 類 及 數 量 普通股 350,000 股 

已 買 回 股 份 金 額 38,844,505 元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量之比率（%） 100.00 

已 辦 理 消 除 及 轉 讓 之 股 份 數 量 普通股 350,000 股 

累 積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數 量 0 股 

累 積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數 量 占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比 率 ( % ) 
0.00 

 

買 回 期 次 第二次（期） 

買 回 目 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買 回 股 份 之 種 類 普通股 

買 回 股 份 之 總 金 額 上 限 398,087,246 元 

預 定 買 回 之 期 間 114 年 4 月 11 日至 114 年 6 月 10 日 

預  定  買  回  之  數  量 500,000 股 

買 回 之 區 間 價 格 每股新台幣 43.89 元至 114.43 元 

已 買 回 股 份 種 類 及 數 量 - 

已 買 回 股 份 金 額 -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量之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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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四、海外存託憑證之辦理情形：無。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八、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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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 業務範圍 

1. 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本公司以電子地圖龐大而豐富的資料庫為核心，循序發展多項產品如應用軟體

(App)、交通資訊發布平台服務及車聯網服務平台等，並將自有平台建置技術及交通

大數據應用在系統專案，為台灣地區擁有最完整地理空間資訊資料庫、且衍伸各項

軟體產品及應用服務，並具備交通大數據分析能力及車聯網平台營運實力之唯一廠

商。因應產業發展的時程，本公司投入更多研發人力在深耕自駕相關技術、AI 路況

預測技術研發及高精地圖建置等，建構一個面向智慧城市治理所需求的自駕車營運

管理平台，插旗自駕領域。 

2. 目前主要產品之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產品項目 

112 年度 113 年度 

金額 % 金額 % 

電子地圖 53,549 11 64,849 15 

導航軟體及車載系統 177,547 35 215,801 49 

系統整合服務 28,764 6 31,501 7 

電商服務及其他 148,693 29 82,533 18 

自駕營運 96,927 19 49,503 11 

合計 505,480 100 444,187 100 

 

3. 目前之產品(服務)項目與用途： 

產品(服務) 用途或功能 

電子地圖 

提供 GIS、導航和 LBS 相關產業的基礎資訊，作為整個圖資應

用產業的上游產品，並建構高精地圖技術，成為未來自駕車最

重要的空間資訊基礎圖資。 

系統整合服務 
智慧交通、城市治理等系統專案整合、規劃、開發、建置等服

務。 

導航軟體及車載系統 

1.提供移動式裝置產品及車機、車載系統之導航及聯網功能。 

2.作為汽車產業發展駕駛輔助系統過程中的重要技術基礎，更

是面對未來車聯網時代，電動車和自動駕駛車的加值服務功

能。 

商業車隊管理平台 
整合車聯網、車隊管理、駕駛行為管理、交通大數據、路徑

規劃等，提供車隊管理完整解決方案。 

自駕營運 

自動駕駛平台係基於大眾運輸接駁需求為主要市場所開發之

系統，以道路安全為第一優先，透過高精度影像光達融合技

術，及早讓車輛規劃更安全之自動行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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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畫開發之新產品(服務)： 

A. 自動駕駛決策系統： 

透過高精度影像光達融合技術，結合高精地圖及 AI 決策系統，建構自動駕駛

決策系統平台，應用在不同載具及場域，進一步建構場域營運平台模式。 

        B. 車隊管理平台： 

               運用導航及車聯網平台管理，提供各類型物流車隊即時路徑規劃及調度管理。   

(二) 產業概況 

1. 產業現況與發展 

  A.電子地圖 

(A)傳統電子地圖 

電子地圖之市場應用發展具多元化，由小到應用於測速照相資料庫給行車

紀錄器搭載使用，大到一個電信基地台機房內針對電信訊號強度分析所需之電

信地圖(Clutter Map)，更多的是新創產業所發展出來基於地圖數據所衍生的加值

應用與服務(如：適地性服務 Location-Based Service，簡稱 LBS)，這些應用的成

形都需要依賴精準的地圖數據才能受消費者青睞。為駕駛員提供道路資訊和路

線規劃，是導航和位置服務的基礎。地圖精度通常在公尺等級，可顯示道路、

建築物、地標等資訊，並已從 2D 發展到 3D，提供更豐富的視覺效果和更精準

的導航體驗。台灣地圖產亦正積極拓展應用場景，例如智慧城市建設和物聯網

（IoT）應用，這些新興應用需要更高精度、更即時的地圖數據，驅動傳統電子

地圖技術持續升級。 

(B) ADAS 地圖 

ADA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地圖在傳統電子地圖的基礎上增加了更多的道路

輔助資訊，如道路坡度、曲率和交通標誌等。這些地圖的精度要求比傳統電子

地圖高，但仍低於高精地圖。ADAS 地圖主要用於輔助駕駛，幫助駕駛員更安全

地駕駛，並為自動駕駛技術提供支援。 

在台灣，ADAS 地圖的應用逐漸增多，特別是在高級駕駛輔助系統（如自動

停車、車道維持和自動緊急煞車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地圖需要頻繁更

新以保持數據的最新性，並且製作成本相對較高。主要的ADAS地圖提供商包括

國際大廠如 TomTom 和 Here，以及本公司。 

ADAS 地圖技術也在不斷進步，特別是在數據收集和處理方面。利用車輛上

的感測器和攝像頭，ADAS 地圖能夠即時更新道路信息，提供更準確的駕駛輔助。

這些技術的進步不僅提高了駕駛安全性，還為未來的自動駕駛技術奠定了基礎。 

(C)高精地圖 

各國政府政策與車聯網發展帶動之下，無人駕駛汽車日益受到市場重視，車

商、晶片商紛紛擴大佈局，並透過策略結盟強化技術能力，以期搶下市場版圖。

而高精地圖則用於自動駕駛的地圖匹配、路徑規劃、特定惡劣天氣情況下的自動

駕駛，於自動駕駛系統中係屬極為核心之決策系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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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高精地圖的應用不僅限於自動駕駛，更能拓展至智慧城市、

精準農業、無人機導航等領域，為各行業帶來革新。例如，在智慧城市建設中，

高精地圖可應用於交通管理、基礎設施監控、緊急救援等方面，提供精確的位

置信息和即時數據支持，提升城市運作效率。 

 
              高精地圖在自駕車系統的角色 

    
                                 高精地圖之產業生態關係(資料來源:2020 高精地圖研討會) 

B.系統整合服務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應用的興起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傳統的交通系統面臨

著越來越大的挑戰，如何利用科技手段提升交通效率、安全性和便捷性，成為全

球各國政府和企業共同關注的議題。而 GIS 系統整合的技術需求不斷擴展。除了

傳統的地圖平台技術外，更多地結合了數據挖掘、數據分析等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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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國家智慧交通公共服務關鍵組成(勤崴國際提供) 

 

聯合國預估，2050 年，全球有超過 70%的人民居住在都市，為有效舒緩人口

快速集中帶來的衝擊，各國政府皆積極打造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應用範疇極多且雜，為發揮最大效果，政府在規劃「普及智慧城鄉

生活應用計畫」時，是透過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與開

放創新（Open Innovation）兩個模式推動智慧城市應用，實際合作方式，則是以

提供補助款、提供驗證場域、或者是由政府協助建置基礎建設以利後續智慧城市

應用推動等三個方式為主，例如，地方政府提供場域給智慧路燈業者驗證照明與

衍生服務的可行性、或者是政府機關建立 5G 環境並提供開放介接環境以利智慧創

新服務的推動。由於流行病造成的社交距離和健康檢查，以及 5G 的普及等必要

的安全措施，在 5G 車聯網的環境下，可以透過 AI 數據分析及預測，讓「道路環

境」與「車輛」、「用路人」產生所需之交互反應，實現安全、效率與便利之目

標，5G 車聯網在運輸系統供給與需求最佳化、最有效率的配置與使用，具有相當

重要角色。智慧交通系統可以收集大量的交通數據，透過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等

技術，可以優化交通流量、預測交通擁堵和提升交通安全。對於 AI 的應用，世界

各國競相導入人工智慧技術於交通管理，例如交通事故熱點分析、車流偵測及行

人安全警示等應用，並於商用車輛全面導入建置衛星定位設備，透過動態監控管

理，提升行車安全。在大數據應用於傳統交通控制方面，利用先進影像辨識技

術，將路口路段蒐集之車流資訊，同步匯入雲端平臺資訊整合並運行數據分析，

即時掌握各路口的車流量，調整紅綠燈週期秒數，紓解車流量，一方面可以節省

大量人力，有利於拓展各縣市落實交通控制的範圍，一方面也將精確度提高。 

此外，國內移動服務市場正經歷多元化的變革，不再侷限於私用車模式。

MaaS 的興起整合了公共運輸、共享單車、計程車、租車等多種交通工具，為用戶

提供更靈活便捷的移動方案。根據 IEK 統計，MaaS 市場規模預計在 2030 年達

到 345 億美元，2018 年至 2030 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高達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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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導航軟體及車聯網 

隨著物聯網概念的興起，聯網的設備從智慧型手機擴展到家庭設備、辦公設

備甚至到公共設施等，車聯網也被視為物聯網概念推動過程一個指標性的需求。

台灣的導航軟體產業在車載導航和手機導航兩個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進展。車載

導航系統已經從早期的獨立導航設備發展到與車載資訊娛樂系統深度整合，提供

更豐富的功能和更好的用戶體驗。手機導航 APP 則憑藉其便捷性和豐富的功能，

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市場需求的增

加，台灣的導航軟體產業將繼續蓬勃發展，為智慧交通供堅實的基礎。 

導航軟體產業在近年來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消費者需求的變化，呈現出多樣化

和智慧化的趨勢，導航軟體也朝向智慧化發展，透過人工智慧技術，導航軟體可

以學習駕駛者的習慣和偏好，提供更個人化的導航建議。例如，導航軟體可以根

據駕駛者的駕駛風格和路況狀況，動態調整路線規劃，避開擁堵路段或危險路

段，提供更安全、舒適的駕駛體驗。 

車聯網趨勢使得汽車電子業成為新藍海，車載裝備在價格上和效能上也都已經

無異於智慧型手機，汽車也從原本的運輸工具，被重新定義為新一代的智慧聯網行

動裝置(Connected and Intelligent Vehicle)。在巴克萊資本證券的報告「智慧

車─汽車電子的機會」中分析，汽車產業已走向「IT 化」（IT-ization）。每台車的

電子比重愈來愈高，模糊化汽車和消費性電子的界線，創造了機會給「非傳統」的

汽車供應鏈業者。汽車電子將成為 IT 業下一波的成長引擎，創造繼 3C 產業之後的

4C(Car)市場。汽車擁有獨立通訊能力，並且將大量複雜運算交給雲端處理將成為

必然的趨勢，且將使車聯網環境成為未來汽車的基本需求，無疑是擴大了整個產業

的規模。另一方面，各大車廠和互聯網廠商看上車聯網所衍生出新營運平台的商機，

相繼投入了發展互聯網概念汽車的行列。 

 

                     車聯網產業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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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聯網與未來出行服務 CAGR=33.4% 

 

 

        D.自駕營運 

    自駕車不論在產品或是服務面上都帶來龐大的商機，且被視為 5G 來臨最重要

的整合實現服務之一。從 MIC 的報導來看，全球市場的自駕車銷量，將會呈現爆

炸性成長。因應 2020 年 5G 通訊的開台，透過高可靠性，低延遲的 5G 網路，將可

補足自駕車與周遭路側設備的溝通完整性，使得自駕車在開放場域可以更加安全。

5G 網路之發展建置及應用，在支援雲端高精地圖數據快速傳輸及定位後，可加速

實現自駕車上路之願景，IEK預估在 2025 年，全球 L3 自駕車市場滲透度可達 81%，

Frost 市調公司推估在 2025 年將有約 1/4 的新車為自駕車，2035 年具備自駕車功能

的新車銷售數量約佔 25%。Intel 與 SA 國際研究機構更是樂觀預測，在 2050 年全

自動駕駛可創造 7 兆美元「乘客經濟」市場發展潛力，自駕車將快速改變車輛產業

生態。波士頓顧問公司 BCG 則預測 2025 年自駕車市場產值為 420 億美元。 

 
                   2020-2030 未來自駕車預估市場(資料來：2020 智慧運輸應用研討會) 

 

    根據國家實驗研究院報告推估，2025 年台灣自動駕駛技術所衍生之產值，將

達新台幣 2,887 億元，可為我國超過 23 個產業帶來龐大效益，其中主要生產項

目以汽車及其零組件為主，將帶動外銷及內需成長。 

(資料來源：McKinsey；資誠科技產業研究中心預估，2023/04) 


